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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研究目的：本研究針對Movement Assessment Battery for Children test（Movement 

ABC test）及 Test of Gross Motor Development-Second Edition（TGMD-2）兩工具進

行信度之分析。方法：本研究對象為 128名 7-10歲之兒童，隨機分成 A、B兩組，

同時分開接受Movement ABC test及 TGMD-2測驗，連續三次測驗間隔七天。所

得資料第一、二次測驗間的資料分析為施測者內信度及兩工具相關聯性測驗，以

ICC（2,1）及皮爾森積差相關進行統計分析；所得資料第二、三次測驗間的資料分

析為施測者間信度測驗，以 ICC（3,1）進行統計分析。結果：在使用Movement ABC 

test 工具方面，物理治療師與體育教師在 9-10 歲年齡層具較高的一致性

（ICCs=0.70），7-8 歲兒童則為低評分者間信度（ICCs=0.22）。在評分者內信度方

面，物理治療師在 9-10歲年齡層具高度信度（ICCs=0.84），7-8歲年齡層具中度信

度（ICCs=0.67）；體育教師在 9-10歲年齡層具中度信度（ICCs=0.50），7-8歲年齡

層具高度信度（ICCs=0.79）。在使用 TGMD-2 工具方面，物理治療師與體育教師

具較高的一致性（ICCs=0.71），在評分者內信度方面，物理治療師與體育教師皆具

中度信度（ICCs=0.67~0.71）。Movement ABC test及 TGMD-2兩工具間之結果呈顯

著負相關（P<0.01）。結論：整體而言，欲將Movement ABC test及 TGMD-2兩工

具使用於我國兒童動作能力之篩檢，在評分者方面的訓練首當重視，在常模方面

仍需稍作調整或建立我國兒童的常模，如此測驗之結果才具正確的評量意義。 

 
關鍵字：信度、評分者間信度、評分者內信度、發展協調障礙、兒童動作評量工

具、粗動作發展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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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inter- and intra-rater reliability 

between a therapist and a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scoring in the Movement 

Assessment Battery for Children test（Movement ABC test）and the Test of Gross Motor 

Development-Second Edition（TGMD-2）. Method：Participants were 128 children who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ged 7-10. Two evaluators（a therapis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used the Movement ABC test and TGMD-2 individually. 

The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ICCs）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intra- and 

inter-rater reliability. The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vement ABC test and the TGMD-2. Results：The inter-rater 

reliability was poor to moderate（ICCs=0.22~0.70）and the intra-rater reliability in 

scorers was moderate to good（ICCs=0.50~0.84） in the Movement ABC test. The 

inter-rater reliability（ICCs=0.71）and the intra-rater reliability（ICCs=0.67~0.71） were 

moderate in TGMD-2.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P<0.01）between Movement ABC and 

TGMD-2 tests were found. Conclusions：Proper braining of evaluation to use the 

Movement ABC test and TGMD-2 is very important so that the results of those tests 

may be adequate interpretation as children’s motor abilities. Reasonabl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rapist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the use of the Movement ABC 

test and TGMD-2. 

 

Keyword：intra-rater reliability, inter-rater reliability, ICCs, DCD, Movement ABC, 

TGMD-2,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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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人 類 的 動 作 發 展 自 嬰 兒 時 期 ， 便 逐 漸 能 有 效 地 控 制 自 己

身 體 各 部 分 的 肌 肉 ， 及 自 主 地 支 配 自 身 的 行 動 ， 進 而 運 用 肌

肉 間 的 協 調 來 執 行 各 種 活 動 ， 學 習 各 項 運 動 技 能 ， 及 對 於 環

境 周 遭 物 體 的 操 作 ， 充 分 地 發 揮 身 體 運 動 機 能 ， 因 此 動 作 發

展 可 說 是 一 切 行 為 的 基 礎（ 蘇 建 文 等， 1 9 9 8）。發 展 階 段 的 完

整 與 否 ， 將 對 此 個 體 的 身 心 發 展 與 其 日 常 生 活 有 極 大 地 影

響 ， 而 功 能 性 動 作 技 能 發 展 的 成 敗 ， 或 許 會 限 制 其 更 高 等 動

作 技 能 的 學 習 能 力（ G a l l a h u e ,  1 9 9 6；R o b e r t o n ,  1 9 8 2；S e e f e l d t  

&  H a u b e n s t - r i c k e r ,  1 9 8 2）。 如 果 兒 童 能 夠 隨 心 所 欲 地 操 作 自

己 的 行 動 ， 便 能 獨 立 自 主 地 展 開 學 習 ， 透 過 自 身 的 動 作 技 能

來 探 索 與 支 配 周 遭 環 境 ， 當 其 學 會 了 遊 戲 與 運 動 技 能 後 ， 在

團 體 生 活 中 更 能 夠 發 展 出 良 好 的 人 際 關 係 ， 而 且 能 有 效 的 控

制 與 操 作 環 境 的 兒 童 ， 更 是 容 易 培 養 出 安 全 感 與 自 信 心 。 因

此 在 兒 童 動 作 能 力 發 展 的 階 段 中 ， 建 立 有 系 統 且 能 有 效 、 正

確 地 評 估 兒 童 動 作 能 力 的 評 量 工 具 是 必 須 的 （ B a i l e y  &  

Wo l e r y ,  1 9 8 9）。 對 於 評 估 兒 童 動 作 能 力 是 否 有 缺 陷 的 方 法 ，

及 對 於 介 入 過 程 是 否 能 夠 提 供 更 多 有 效 的 教 導 與 引 導 是 不 容

忽 視 的 。  

在 我 們 生 活 周 遭 ， 常 會 發 現 有 些 兒 童 的 動 作 表 現 比 其 他

同 年 齡 層 兒 童 有 較 顯 著 的 笨 拙 情 況 ， 如 拍 手 的 節 奏 無 法 跟

上 、 不 會 綁 鞋 帶 、 獨 立 穿 衣 服 、 扣 釦 子 …等 ， 當 家 長 帶 至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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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做 檢 查 ， 卻 無 任 何 發 展 性 醫 學 疾 病 ， 但 動 作 表 現 上 仍 明 顯

有 缺 失 ， 最 後 甚 至 變 得 自 信 心 低 落 、 不 開 心 ， 甚 至 不 願 意 嘗

試 具 複 雜 動 作 的 活 動 ， 導 致 社 交 能 力 變 差 、 體 能 狀 況 與 健 康

皆 亮 起 了 紅 燈 （ F o x  &  L e n t ,  1 9 9 6； H e n d e r s o n  &  S u g d e n ,  

1 9 9 2）， 過 去 幾 十 年 來 對 於 定 義 這 類 兒 童 的 稱 謂 包 括 有 發 展

性 運 動 障 礙 （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D y s p r a x i a）（ M i y a h a r a  &  

R e g i s t e r ,  2 0 0 0）、注 意 及 動 作 表 現 障 礙（ D A M P,  D i s o r d e r  o f  

A t t e n t i o n  a n d  M o t o r  P e r f o r m a n c e）（ G i l l b e r g  &  G i l l b e r g ,  

1 9 8 9 ）、 失 用 症 ( D y s p r a x i c ) 、 運 動 笨 拙 （ P h y s i c a l  

a w k w a r d n e s s） …， 直 至 1 9 9 2 年 ，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 Wo r l d  

H e a l t h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簡 稱 W H O） 決 定 所 有 醫 院 診 斷 紀 錄

系 統，皆 把 此 類 小 孩 歸 類 在「 特 殊 動 作 功 能 發 展 障 礙 」內

（ S p e c i f i c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D i s o r d e r  o f  M o t o r  F u n c t i o n）。

1 9 9 4 年 美 國 精 神 科 學 會 （ A m e r i c a n  P s y c h i a t r i c  

A s s o c i a t i o n , 簡 稱 A PA ） 始 推 展 以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C o o r d i n a t i o n  D i s o r d e r ,簡 稱 D C D） 統 一 稱

呼 這 類 兒 童 。  

根 據 相 關 學 者 的 研 究 ，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的 盛 行 率 約 佔

整 個 兒 童 群 的 5 - 6﹪ 不 等，且 男 女 盛 行 比 例 約 為 3： 1（ F o x  &  

L e n t ,  1 9 9 6； H e n d e r s o n  &  S u g d e n ,  1 9 9 2； K a d e s j o  &  G i l l b e r g ,  

1 9 9 9）。在 我 國 教 育 部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相 關 研 究 中，顯 示 台

灣 7 - 1 0 足 歲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盛 行 率 約 佔 1 2﹪ （ 吳 昇 光 ，

2 0 0 2），而 台 南 市 4 - 6 足 歲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盛 行 率 約 有 1 . 5 9

﹪（ 徐 永 玟， 2 0 0 2）。可 見 在 台 灣 愈 年 長 的 兒 童 族 群，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之 盛 行 率 頗 為 偏 高 ， 因 此 評 量 工 具 的 推 展 刻 不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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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 ， 現 今 更 有 許 多 專 業 物 理 治 療 師 倡 導 具 備 有 根 據 、 可 靠 且

穩 定 的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之 評 估 工 具 是 需 要 的 （ C a n t e l l ,  

S m y t h  &  A h o n e n ,  1 9 9 4； S c h o e m a k e r  &  M a l v e r b o e r ,  1 9 9 4）。  

  西 方 國 家 早 在 多 年 前 已 注 意 到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的 問

題 ， 並 隨 之 發 展 出 針 對 動 作 困 難 問 題 兒 童 的 有 效 篩 檢 評 量 工

具 ， 但 是 當 物 理 治 療 師 或 其 他 專 業 有 心 人 士 ， 欲 將 西 方 國 家

所 使 用 的 篩 檢 工 具 運 用 於 不 同 文 化 背 景 的 國 家 時 ， 篩 檢 評 量

工 具 的 適 用 性 更 應 當 被 審 慎 思 考 （ C h o w,  H e n d e r s o n ,  &  

B a r n e t t ,  2 0 0 1）。 測 量 工 具 穩 定 性 及 可 靠 性 ， 有 別 於 代 表 測 量

分 數 的 價 值 與 意 義 的 效 度 ， 許 多 學 者 往 往 將 信 度 視 為 測 量 工

具 適 用 性 的 先 決 條 件 ， 因 此 欲 將 一 評 量 工 具 挪 至 另 一 個 不 同

文 化 背 景 的 環 境 下 使 用 時 ， 信 度 的 驗 證 是 最 基 礎 且 不 可 或 缺

的 研 究 。 一 個 沒 有 信 度 的 工 具 ， 所 測 得 數 據 的 可 靠 性 是 存 有

爭 議 的 ， 而 以 信 度 為 基 礎 的 有 效 測 驗 工 具 ， 所 評 定 的 數 據 才

是 有 意 義 。  

兒 童 的 動 作 發 展 受 到 許 多 因 素 的 影 響 ， 為 了 能 夠 瞭 解 兒

童 動 作 能 力 的 發 展 程 度 ， 進 行 動 作 能 力 測 量 為 主 要 方 式 之 一

（ 陳 明 男 ， 1 9 9 0； 詹 棟 樑 ， 1 9 9 4； 歐 德 芳 ， 1 9 9 8； B u r t o n  ＆  

M i l l e r ,  1 9 9 8）。 透 過 客 觀 的 兒 童 動 作 能 力 評 估 工 具 ， 並 建 立

常 模 作 為 參 照 指 標 ， 不 僅 可 以 幫 助 我 們 更 清 楚 瞭 解 兒 童 在 不

同 階 段 應 有 的 發 展 趨 勢 ， 更 能 清 楚 地 指 出 兒 童 動 作 發 展 的 程

度 是 否 在 正 常 範 圍 之 內 。 目 前 於 學 術 界 盛 行 之 兒 童 動 作 能 力

評 量 工 具 林 林 總 總 ， 包 括 有 B r u i n i n k s  O s e r e t s k e y  Te s t  o f  

M o t o r  P r o f i c i e n c y（ 簡 稱 B O T M P； B r u i n i n k s ,  1 9 7 8）、 T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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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n s o r y  I n t e g r a t i o n  a n d  P r a x i s  Te s t（ Ay r e s ,  1 9 8 9）、M o v e m e n t  

A s s e s s m e n t  B a t t e r y  f o r  C h i l d r e n  t e s t（ 簡 稱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H e n d e r s o n  &  S u g d e n ,  1 9 9 2）、 Te a c h e r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o f  

C h i l d r e n  w i t h  M o v e m e n t  S k i l l  P r o b l e m s（ M i s s i u n a  &  P o l l o c k ,  

1 9 9 5）、 Te s t  o f  G r o s s  M o t o r  D e v e l o p m e n t - S e c o n d  E d i t i o n（ 簡

稱 T G M D - 2； U l r i c h ,  2 0 0 0）…等。 B O T M P 評 量 工 具 早 期 在 台

灣 及 北 美 洲 常 使 用 於 學 齡 兒 童 的 動 作 技 巧 能 力 的 評 估 ， 但 此

工 具 的 測 試 項 目 共 具 四 十 五 項 測 試 內 容 ， 且 其 中 許 多 測 驗 項

目 並 不 適 用 於 學 齡 兒 童 （ B u r t o n  &  M i l l e r ,  1 9 9 8）， 相 較 於

M o v e m e n t  A B C 的 前 身 T O M I，只 能 找 到 約 一 半 的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 且 其 常 模 資 料 建 立 至 今 已 年 代 久 遠 ， 其 適 用 性 有 待

考 驗 （ M a e l a n d ,  1 9 9 2； R i g g e n ,  U l r i c h ,  &  O z m u n ,  1 9 9 0； Ta n ,  

P a r k e r ,  &  L a r k i n ,  2 0 0 1）。 而 T h e  S e n s o r y  I n t e g r a t i o n  a n d  

P r a x i s  Te s t 雖 是 一 組 有 效 的 測 驗 工 具 ， 但 其 測 試 時 間 過 於 冗

長 且 花 費 昂 貴 （ W i l s o n ,  K a p l a n ,  G r a w f o r d ,  C a m p b e l l ,  &  

D e w e y ,  2 0 0 0），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和 Te a c h e r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o f  C h i l d r e n  w i t h  M o v e m e n t  S k i l l  P r o b l e m s 兩 工 具 ， 為 判 定 兒

童 是 否 有 動 作 障 礙 的 標 準 工 具 ， 亦 皆 適 合 給 教 師 們 使 用 。   

    在 眾 多 的 工 具 中 ，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工 具 早 已 廣 被 澳

洲 與 亞 洲 國 家 使 用 ， 此 工 具 至 今 更 譯 有 中 文 、 瑞 典 語 、 丹 麥

語、德 文、義 大 利 文 和 芬 蘭 語 等 版 本（ M i y a h a r a  e t  a l ,  1 9 9 8）。

而 T G M D - 2 對 於 動 作 技 能 表 現 過 程 的 評 量 最 為 有 效 （ W i l s o n  

e t  a l ,  2 0 0 0）， 為 一 標 準 的 評 量 工 具 ， 頻 繁 地 被 使 用 於 美 國 體

育 界 與 適 應 體 育 界 （ B u r t o n  &  M i l l e r ,  1 9 9 8）， 亦 是 至 今 唯 一

的 質 性 評 量 工 具 ， 且 在 U l r i c h  &  U l r i c h（ 1 9 8 4） 的 研 究 中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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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 此 工 具 對 於 學 齡 前 兒 童 的 基 礎 動 作 技 能 具 有 相 當 高 的 敏

感 度 與 效 度 （ E v a g g e l i n o u ,  Ts i g i l i s ,  &  P a p a ,  2 0 0 2；  U l r i c h ,  

1 9 8 5）。 T G M D - 2 與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已 廣 為 國 內 學 者 所 使

用（ 徐 永 玟， 2 0 0 2；吳 昇 光， 2 0 0 2；林 冠 宏， 2 0 0 2；王 淑 樺 ，

2 0 0 4； 陳 福 成 ， 2 0 0 4）， 雖 在 新 加 坡 、 英 國 、 香 港 、 日 本 、 荷

蘭 等 國，皆 對 其 適 用 性 做 過 驗 證（ C h o w,  H e n d e r s o n ,  &  B a r n e t t ,  

2 0 0 1； M i y a h a r a  e t  a l . ,  1 9 9 8； S m i t s - E n g e l s m a n  e t  a l . ,  1 9 9 8；

W r i g h t  &  S u g d e n ,  1 9 9 6 ； W r i g h t ,  S u g d e n ,  &  Ta n , 1 9 9 4 ；

H e n d e r s o n  &  S u g d e n ,  1 9 9 2 ）， 但 在 臺 灣 至 今 只 有 徐 永 玟

（ 2 0 0 2），對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工 具 的 四 至 六 歲 年 齡 層 做 信

度 驗 證，及 吳 昇 光（ 2 0 0 2）在 對 不 同 測 試 者 間 信 度 上 做 驗 證 ，

然 而 在 七 至 十 歲 兩 年 齡 層 間 並 無 完 整 的 適 用 性 研 究 ， 而 且

T G M D - 2 的 適 用 性 驗 證 更 是 缺 乏 。 因 此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為 對

於 T G M D - 2 與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兩 工 具 的 相 關 信 度 做 一 完

整 驗 證 ， 並 探 討 兩 工 具 間 是 否 有 相 關 聯 性 ， 以 利 體 育 教 師 能

在 課 堂 上 ， 透 過 T G M D - 2 的 動 作 評 量 過 程 ， 區 分 出 具 有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的 學 童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依 據 上 述 之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 針 對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與 T G M D - 2 兩 工 具 ， 進 行 評 分 者 間 及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之 探 討 ， 及 兩 工 具 間 的 相 關 性 分 析 ， 共 細 分 為 五

個 研 究 目 的 ， 分 別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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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探 討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測 試 工 具 ， 對 於 足 歲 年 齡 在 七

歲 零 個 月 至 八 歲 十 一 個 月 及 九 歲 零 個 月 至 十 歲 十 一 個

月 兩 年 齡 層 ， 此 測 量 工 具 的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分 析 。  

二 、 探 討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測 試 工 具 ， 對 於 足 歲 年 齡 在 七

歲 零 個 月 至 八 歲 十 一 個 月 及 九 歲 零 個 月 至 十 歲 十 一 個 月

兩 年 齡 層 ， 此 測 試 工 具 的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分 析 。  

三 、 探 討 T G M D - 2 測 試 工 具 ， 針 對 足 歲 年 齡 在 七 零 個 月 至 十

歲 十 一 個 月 年 齡 層 ， 此 測 試 工 具 的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分 析 。  

四 、 探 討 T G M D - 2 測 試 工 具 ， 針 對 足 歲 年 齡 在 七 零 個 月 至 十

歲 十 一 個 月 年 齡 層 ， 此 測 試 工 具 的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分 析 。  

五 、 探 討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及 T G M D - 2 兩 項 測 試 工 具 的 測

驗 結 果 其 相 關 性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針 對 以 下 幾 點 研 究 問 題 進 行 探

討 ， 分 別 為 ：   

一 、 探 討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測 試 工 具 ， 對 於 足 歲 年 齡 在 七

歲 零 個 月 至 八 歲 十 一 個 月 及 九 零 個 月 至 十 歲 十 一 個 月 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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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齡 層 ， 此 測 試 工 具 的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為 何 ？  

二 、 探 討 體 育 教 師 及 物 理 治 療 師 兩 不 同 背 景 的 施 測 者 ， 使 用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測 試 工 具 時 ， 其 評 分 標 準 是 否 有 明

顯 差 異 ？  

三 、 探 討 T G M D - 2 測 試 工 具 ， 對 於 足 歲 年 齡 在 七 歲 零 個 月 至

十 歲 十 一 個 月 年 齡 層 ， 此 測 試 工 具 的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為

何 ？  

四 、 探 討 體 育 教 師 及 物 理 治 療 師 兩 不 同 背 景 的 施 測 者 ， 使 用

T G M D - 2 測 試 工 具 時 ， 其 評 分 標 準 是 否 有 明 顯 差 異 ？  

五 、 探 討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及 T G M D - 2 兩 測 試 工 具 ， 其 施

測 項 目 間 之 結 果 是 否 有 關 聯 性 ？   

 

第 四 節  研 究 假 設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與 研 究 問 題 ， 本 研 究 做 以 下 五 點 假 設 ， 並

驗 證 之 。  

一 、 假 設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測 試 工 具 ， 對 於 台 灣 學 童 足 歲

年 齡 在 七 至 八 歲 及 九 至 十 歲 兩 年 齡 層 ， 具 高 度 顯 著 的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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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假 設 體 育 教 師 及 物 理 治 療 師 兩 不 同 背 景 的 施 測 者 ， 在 使

用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測 試 工 具 時 ， 其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具

高 度 顯 著 水 準 。  

三 、 假 設 T G M D - 2 測 試 工 具 對 於 台 灣 學 童 在 七 至 十 歲 年 齡

層 ， 具 高 度 顯 著 的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  

四 、 假 設 體 育 教 師 及 物 理 治 療 師 兩 不 同 背 景 的 施 測 者 ， 在 使

用 T G M D - 2 測 試 工 具 時 ， 其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具 高 度 顯 著 水

準 。  

五 、 假 設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及 T G M D - 2 兩 測 試 工 具 之 測 驗

結 果 具 高 度 顯 著 相 關 。  

 

第 五 節  研 究 限 制  

    本 研 究 由 於 場 地 、 個 人 身 心 因 素 、 取 樣 方 式 …， 產 生 以

下 之 研 究 限 制 ：  

一 、  本 研 究 針 對 台 中 縣 市 共 四 所 國 小 學 童 ， 採 隨 機 方 式 取

樣 ， 依 中 央 極 限 定 理 （ c e n t r a l  l i m i t  t h e o r m）， 各 校 樣 本

人 數 皆 達 三 十 人 以 上，因 而 本 研 究 的 樣 本 是 否 實 際 達 常

態 分 配 ， 並 可 推 論 至 母 群 體 ， 有 其 限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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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本 研 究 的 施 測 場 地 因 學 校 而 異，分 別 在 四 個 不 受 外 界 干

擾 的 獨 立 環 境 施 測 ， 施 測 場 地 是 否 皆 具 相 同 的 環 境 條

件 ， 有 其 限 制 。  

三 、  針 對 本 研 究 之 參 與 兒 童，因 個 人 的 身 心 因 素 實 際 上 是 無

法 完 完 全 全 受 他 人 所 掌 控，因 此 本 研 究 之 實 驗 參 與 者 是

否 會 真 實 表 現 其 能 力 ， 有 其 限 制 。  

四 、  本 研 究 之 施 測 評 分 者 ， 皆 經 過 長 時 間 且 嚴 格 的 實 地 訓

練，在 本 研 究 期 間 皆 以 公 正 且 熱 心 的 態 度 參 與 研 究，但

因 長 時 間 及 長 期 的 進 行 施 測 評 量，其 情 緒、生 理 及 心 理

狀 態 是 否 完 全 表 現 一 致 ， 有 其 限 制 。  

五 、  本 研 究 架 構 是 採 取 將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研 究 的 兩 評 分 者 所

執 行 的 兩 次 測 試 ， 與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研 究 的 前 後 兩 次 測

試，合 併 為 每 位 受 測 者 皆 接 受 三 次 測 驗，取 第 一 次 與 第

二 次 測 驗 結 果 作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研 究，第 二、三 次 測 驗 的

結 果 作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研 究，本 研 究 之 合 併 架 構 是 否 會 有

所 影 響 ， 有 其 限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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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名 詞 釋 義  

一 、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C o o r d i n a t i o n  D i s o r d e r  ,

簡 稱 D C D）  

本 研 究 所 指 之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 係 依 據 1 9 9 4 年 美 國 精 神

科 學 會 在 其 所 出 版 的 精 神 功 能 失 常 診 斷 與 統 計 手 冊 第 四

版 （ D i a g n o s t i c  a n d  S t a t i s t i c a l  M a n u a l  o f  M e n t a l  H e a l t h  

D i s o r d e r s ,簡 稱 D S M - I V） 中 所 規 定 的 四 個 標 準 定 義 界 定

之 ， 分 別 為 ： 動 作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的 必 要 特 徵 就 是 在 動 作 上 有

顯 著 的 缺 失（ 標 準 A），且 當 這 些 缺 失 已 經 明 顯 影 響 到 其 學 業

成 績 或 是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標 準 B），且 並 未 具 備 任 何 醫 學 上 的

疾 病 ， 如 腦 性 麻 痺 …， 與 不 符 合 普 遍 性 發 展 疾 病 標 準 （ 標 準

C） 的 兒 童 稱 之 ， 而 若 這 類 兒 童 合 併 有 智 能 障 礙 ， 如 此 之 動

作 障 礙 將 不 被 包 括 之 （ 標 準 D）， 並 依 據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使 用 手 冊 之 建 議 ， 操 作 型 定 義 為 「 在 無 任 何 醫 學 疾 病 下 ， 以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測 量 結 果 ， 依 據 美 國 常 模 ， 其 百 分 等 級

低 於 5 %， 即 障 礙 總 分 為 1 3 . 5 分 以 上 ， 符 合 此 標 準 者 ， 界 定

為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  

二 、 疑 似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 B o r d e r l i n e  D C D）  

依 據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使 用 手 冊 之 建 議 ， 操 作 型 定 義

為「 在 無 任 何 醫 學 疾 病 下，以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測 量 結 果 ，

依 據 美 國 常 模 ， 其 百 分 等 級 界 於 5 ~ 1 5 %， 即 障 礙 總 分 介 於

1 0 ~ 1 3 分 之 間 ， 符 合 此 標 準 者， 界 定 為 疑 似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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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 i n t e r - r a t e r  r e l i a b i l i t y）  

當 一 評 量 工 具 需 以 人 當 評 分 者 時 ， 其 測 量 進 行 使 用 的 工

具 是 人，因 個 別 的 差 異，不 同 評 分 者 所 評 判 的 分 數 不 盡 相 同，

在 同 一 外 在 環 境 下 ， 對 同 一 受 測 者 作 評 量 ， 不 同 評 分 者 間 的

分 數 之 相 關 ， 稱 之 為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 其 變 異 來 源 是 評 分 者 間

的 差 異 。  

四 、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 i n t r a - r a t e r  r e l i a b i l i t y）  

同 一 種 工 具 在 不 同 時 間 點 ， 對 同 一 群 受 測 者 做 兩 次 或 兩

次 以 上 的 測 驗 或 評 分，當 測 量 進 行 時，所 使 用 的 工 具 是 人（ 評

分 者 ） 時 ， 兩 次 或 兩 次 以 上 的 評 分 結 果 之 間 的 相 關 係 數 ， 所

反 應 的 意 義 是 指 評 分 者 內 的 一 致 性 程 度 ， 以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稱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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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 一 節  兒 童 動 作 發 展 之 特 性  

一 、 兒 童 動 作 能 力 之 發 展  

為 什 麼 動 作 發 展 值 得 我 們 去 探 討 研 究 呢 ？ 因 為 人 類 的 行

為 、 智 力 、 認 知 和 情 緒 的 改 變 是 存 在 的 ， 如 果 能 夠 對 於 動 作

發 展 有 足 夠 的 認 知 ， 則 對 於 動 作 異 常 者 ， 才 能 作 出 適 當 且 正

確 的 判 斷 、 補 救 與 介 入 治 療 ， 亦 能 教 導 兒 童 在 該 年 齡 層 應 有

且 能 力 所 及 的 動 作 技 能 （ P a y n e  &  I s a a c s ,  2 0 0 2）。  

（ 一 ） 動 作 發 展 之 定 義  

  早 在 十 九 世 紀 中 旬 ， 動 作 發 展 已 被 確 立 為 一 門 學 術 領

域，發 展（ D e v e l o p m e n t）係 指 人 的 一 生 生 活 中 的 改 變，包 括

成 長 與 退 化 （ P a y n e  &  I s a a c s ,  2 0 0 2）。 根 據 美 國 全 國 青 少 年

教 育 協 會 （ N a t i o n a l  A s s o c i a t i o n  f o r  t h e  E d u c a t i o n  o f  Yo u n g  

C h i l d r e n） 認 為 發 展 包 括 年 齡 固 有 的 （ a g e  a p p r o p r i a t e） 發 展

程 度 與 個 別 固 有 的（ i n d i v i d u a l  a p p r o p r i a t e）發 展 模 式，分 別

指 每 個 年 齡 層 兒 童 的 成 長 ， 有 其 特 定 、 可 預 知 的 表 現 程 度 ，

以 及 每 個 個 體 皆 擁 有 其 獨 特 的 、 獨 一 的 發 展 模 式 。 個 別 固 有

的 發 展 模 式 因 人 而 異 ， 無 一 定 的 標 準 可 遵 循 ， 而 各 年 齡 層 固

有 的 表 現 程 度 ， 則 有 一 定 的 順 序 與 常 模 依 據 可 循 （ P a y n e  &  

I s a a c s ,  2 0 0 2）。 動 作 發 展 的 定 義 亦 因 研 究 方 法 的 不 同 而 異 ，

H a y w o o d（ 1 9 8 6） 指 出 「 動 作 發 展 為 一 與 年 齡 息 息 相 關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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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序 且 具 持 續 性 的 一 個 過 程 ， 在 此 過 程 中 ， 個 體 從 簡 單 、 無

組 織 與 技 巧 的 動 作 ， 調 整 發 展 至 每 個 年 齡 層 所 應 具 有 的 高 度

組 織 且 複 雜 的 動 作 技 巧 」。 S e e f e l d t（ 1 9 8 9） 將 動 作 發 展 定 義

為 「 反 應 於 成 長 中 的 生 物 個 體 ， 與 其 環 境 交 互 作 用 下 動 作 行

為 的 改 變 」。 P a y n e 與 I s a a c s（ 2 0 0 2） 則 指 出 「 動 作 發 展 為 人

類 一 生 中 ， 所 有 動 作 行 為 的 變 化 ， 包 括 成 長 與 衰 退 這 些 變 化

所 經 歷 的 過 程，以 及 影 響 這 些 變 化 與 過 程 中 的 相 關 因 素 」。眾

多 紛 紜 的 定 義 中 ， 不 難 發 現 動 作 發 展 不 外 乎 個 體 與 環 境 交 互

作 用 下 ， 所 表 現 的 動 作 能 力 程 度 ， 由 簡 單 漸 隨 年 齡 的 增 長 ，

而 趨 近 複 雜 成 熟 化 ， 且 此 發 展 的 改 變 過 程 是 定 向 、 連 續 、 多

方 面 、 累 積 與 獨 特 的 （ P a y n e  &  I s a a c s ,  2 0 0 2）。 當 我 們 對 於

發 展 有 足 夠 的 知 識 時 ， 便 能 辨 識 出 異 常 發 展 的 兒 童 ， 並 適 時

給 予 教 育 與 介 入 治 療 。  

（ 二 ） 發 展 原 則 與 方 向  

    人 類 的 發 展 包 括 成 熟 （ m a t u r a t i o n） 與 成 長 （ g r o w t h）。

成 熟 係 指 隨 著 年 齡 的 增 長 ， 個 體 功 能 性 的 改 變 ； 成 長 為 生 物

體 構 造 組 織 上 的 發 展 ， 功 能 因 身 體 的 生 成 而 隨 之 改 善 與 進

步 ， 兩 者 在 人 類 的 發 展 史 上 是 相 互 糾 結 的 。 動 作 的 發 展 意 指

由 神 經 中 樞 、 肌 肉 及 神 經 三 者 之 間 的 相 互 協 調 ， 來 控 制 身 體

動 作 的 發 展（ 王 鍾 和， 1 9 9 7），其 發 展 原 則 的 規 律 性 包 括：由

頭 至 腳 且 由 中 心 至 邊 緣 的 發 展 ， 如 嬰 兒 欲 抓 取 物 體 ， 初 期 是

藉 由 肩 部 至 手 肘 的 動 作 來 完 成 抓 取 ， 漸 漸 地 才 學 會 使 用 手 腕

與 手 指 頭 來 抓 取 ； 發 展 亦 包 括 由 大 至 小 原 則 ， 因 精 確 的 精 細

動 作 （ f i n e  m o v e m e n t） 是 由 粗 大 動 作 （ g r o s s  m o v e m e n t）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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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 出 來 的 ， 所 以 當 肌 肉 神 經 系 統 成 熟 後 ， 精 細 動 作 會 漸 而 取

代 粗 大 動 作 。  

（ 三 ） 動 作 能 力 的 分 類  

    人 類 動 作 的 表 現 可 以 粗 大 動 作 與 精 細 動 作 來 形 容 之 ， 粗

大 動 作 係 指 大 肌 肉 或 大 肌 肉 群 所 控 制 的 動 作，如 跑、跳、走 、

踢 . . .等 ， 而 精 細 動 作 則 指 小 肌 肉 或 小 肌 肉 群 所 控 制 的 動 作

（ P a y n e  &  I s a a c s ,  2 0 0 2）， 包 括 手 指 、 前 臂 的 動 作 表 現 ， 如

技 巧 性 的 工 作 、 縫 紉 、 扣 鈕 釦 、 寫 字 、 電 腦 打 字 …等 。 粗 大

動 作 的 發 展 還 包 括 了 身 體 移 位 、 保 持 穩 定 平 衡 ， 與 獲 取 目 標

物 的 技 能 （ G a l l a h u e  &  O z m u n ,  1 9 9 8）。 在 進 階 動 作 能 力 的 分

類 ， 粗 大 動 作 的 分 類 包 括 反 射 、 平 衡 、 非 移 位 動 作 、 移 位 動

作 與 傳 接 動 作 ， 而 精 細 動 作 則 包 括 抓 握 、 手 的 使 用 、 手 眼 協

調 與 手 部 靈 活 熟 練 度 。 當 動 作 能 力 在 基 本 的 動 作 與 運 動 技 能

方 面 發 展 至 一 定 成 熟 度 之 後 ， 動 作 技 能 的 進 步 將 表 現 於 動 作

速 度 、 穩 定 性 、 精 確 性 及 協 調 性 上 （ 蘇 建 文 等 ， 1 9 9 8）。  

二 、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基 於 性 別 、 文 化 的 壓 力 、 社 經 地 位 、 體 型 與 人 格 特 質 …

等 不 同 ， 將 造 成 個 體 間 動 作 表 現 的 差 異 ； 當 動 作 表 現 顯 著 差

於 其 同 年 齡 的 兒 童 時 ， 此 動 作 便 被 認 為 是 笨 拙 的 （ 王 鍾 和 ，

1 9 9 7）。以 往 國 際 間 對 這 類 動 作 表 現 比 同 年 齡 層 兒 童 有 較 顯 著

笨 拙 表 現 兒 童 之 稱 謂 ， 包 括 有 發 展 性 運 動 障 礙 （ M i y a h a r a  &  

R e g i s t e r ,  2 0 0 0）、 注 意 及 動 作 表 現 障 礙 （ G i l l b e r g  &  G i l l b e r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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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 失 用 症 、 運 動 笨 拙 …， 1 9 9 2 年 ， W H O 決 定 所 有 醫 院

診 斷 紀 錄 系 統 皆 把 此 類 小 孩 歸 類 在「 特 殊 動 作 功 能 發 展 障 礙 」

內 （ S p e c i f i c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D i s o r d e r  o f  M o t o r  F u n c t i o n）。

1 9 8 7 年 美 國 精 神 科 學 會 所 出 版 的 精 神 功 能 失 常 診 斷 與 統 計

手 冊 第 三 版（ D S M - I I I），稱 此 類 兒 童 為「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1 9 9 4

年 美 國 精 神 科 學 會 始 推 展 以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統 一 稱 呼 這 類 兒

童 ， 並 在 其 所 出 版 的 精 神 功 能 失 常 診 斷 與 統 計 手 冊 第 四 版

（ D S M - I V）中，做 詳 細 的 標 準 定 義 界 定 之。根 據 美 國 精 神 科

學 會 的 資 料 ，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的 盛 行 率 約 佔 整 個 兒 童 群 的

5 - 6﹪ 不 等，且 男 女 比 例 為 3：1（ F o x  &  L e n t ,  1 9 9 6； H e n d e r s o n  

&  S u g d e n ,  1 9 9 2；  K a d e s j o  &  G i l l b e r g ,  1 9 9 9）。 在 台 灣 7 - 1 0

足 歲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盛 行 率 約 佔 1 2﹪ （ 吳 昇 光 ， 2 0 0 2），

台 南 市 4 - 6 足 歲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盛 行 率 約 有 1 . 5 9﹪ （ 徐 永

玟， 2 0 0 2），可 見 在 台 灣 七 歲 以 上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出 現 率 頗 為 偏

高 。 而 臺 灣 本 土 的 動 作 評 量 工 具 眾 多 ， 但 皆 為 自 創 、 測 驗 項

目 眾 多 分 歧 且 無 常 模 之 建 立 ， 兼 具 信 度 與 效 度 且 廣 受 肯 定 推

廣 之 評 量 工 具 至 今 仍 乏 善 可 陳 。 有 根 據 、 可 靠 且 穩 定 的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的 評 定 工 具 是 需 要 的 ， 因 此 此 類 兒 童 動 作 之 評

量 工 具 是 需 要 的 ， 其 推 展 使 用 更 是 刻 不 容 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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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測 量 工 具 的 選 擇  

一 、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之 測 量 工 具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的 異 質 性 相 當 高 ， 即 使 被 篩 檢 出 來 ，

其 動 作 表 現 的 差 異 仍 極 大 ， 再 加 上 此 障 礙 造 成 之 因 素 眾 說 紛

云 ， 因 此 至 今 尚 未 有 最 標 準 評 估 工 具 出 現 。 早 期 大 多 數 的 文

章 皆 建 議 以 回 顧 發 展 史 （ h i s t o r y  r e v i e w） 來 評 量 ， 以 觀 察 與

詢 問 其 平 日 動 作 技 能 表 現 的 方 式 進 行 。 此 謂 之 動 作 技 能 非 一

般 如 說 話 、 閱 讀 等 形 式 上 的 教 導 的 發 展 ， 而 是 如 獨 立 倒 水 、

扣 釦 子 、 跑 、 走 …等 動 作 能 力 ， 但 此 方 式 是 無 法 客 觀 地 找 出

問 題 所 在 的 ， 教 師 問 卷 亦 是 如 此 。 根 據 研 究 顯 示 ， 教 師 問 卷

的 使 用 往 往 只 能 篩 檢 出 一 半 的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 其 適 用 性

漸 受 質 疑 （ H e n d e r s o n  &  H e n d e r s o n ,  2 0 0 2）。 因 為 教 師 們 最 常

注 意 到 學 生 的 動 作 表 現 ， 往 往 偏 重 於 精 細 動 作 上 的 表 現 ， 卻

總 是 忽 略 掉 其 他 方 面 ， 因 此 ， 客 觀 標 準 化 的 評 估 工 具 是 需 要

的 。 過 去 二 、 三 十 多 年 來 ， 兒 童 動 作 表 現 篩 檢 的 工 具 逐 一 問

世，包 括 有 B O T M P（ B r u i n i n k s ,  1 9 7 8）、T h e  S e n s o r y  I n t e g r a t i o n  

a n d  P r a x i s  Te s t（ Ay r e s ,  1 9 8 9）、M o v e m e n t - A B C  t e s t（ H e n d e r s o n  

&  S u g d e n ,  1 9 9 2）、 Te a c h e r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o f  C h i l d r e n  w i t h  

M o v e m e n t  S k i l l  P r o b l e m s （ M i s s i u n a  &  P o l l o c k ,  1 9 9 5 ）、

T G M D - 2（ U l r i c h ,  2 0 0 0） …等 ， B O T M P 評 量 工 具 早 期 在 台 灣

及 北 美 洲 ， 常 使 用 於 針 對 學 齡 兒 童 的 動 作 技 能 和 能 力 之 評

估 ， 但 其 共 有 四 十 五 項 測 試 內 容 ， 花 費 時 間 近 一 小 時 ， 且 有

許 多 測 驗 項 目 並 不 適 用 於 學 齡 兒 童 （ B u r t o n  &  M i l l e r ,  

1 9 9 8）， 且 相 較 於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前 身 T O M I， 只 能 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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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一 半 的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 但 其 常 模 資 料 的 建 立 年 代 已 久

遠 ， 其 適 用 性 有 待 考 驗 （ M a e l a n d ,  1 9 9 2； R i g g e n ,  U l r i c h ,  &  

O z m u n ,  1 9 9 0；  Ta n ,  P a r k e r ,  &  c o n c u r r e n t ,  2 0 0 1）， 而 T h e  

S e n s o r y  I n t e g r a t i o n  a n d  P r a x i s  Te s t 雖 是 一 組 有 效 的 測 驗 工

具，但 其 測 試 時 間 過 於 冗 長 且 昂 貴（ W i l s o n ,  K a p l a n ,  G r a w f o r d ,  

C a m p b e l l ,  &  D e w e y ,  2 0 0 0），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和 Te a c h e r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o f  C h i l d r e n  w i t h  M o v e m e n t  S k i l l  P r o b l e m s 兩 工

具 ， 皆 為 判 定 兒 童 是 否 有 動 作 障 礙 的 標 準 工 具 ， 較 適 合 給 教

師 們 使 用 ，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為 現 今 國 際 間 廣 受 好 評 的 工

具 ， T G M D - 2 則 為 唯 一 以 質 性 為 評 量 基 準 的 工 具 ， 且 對 於 動

作 技 能 的 表 現 過 程 的 評 量 最 為 有 效 （ W i l s o n  e t  a l . ,  2 0 0 0）。  

二 、 測 量 工 具 的 選 擇  

    目 前 國 內 外 物 理 治 療 專 業 人 員 常 使 用 於 評 估 兒 童 動 作 表

現 的 標 準 化 測 驗 工 具 眾 多 ， 包 括 有 適 用 於 七 歲 以 下 之 兒 童 的

P e a b o d y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M o t o r  S c a l e s - 2（ 簡 稱 P D M S； F o l i  ＆  

F e w e l l , 2 0 0 2 ）、 針 對 兒 童 精 細 動 作 及 粗 動 作 能 力 檢 測 的

B O T M P （ B r u i n i n k s , 1 9 7 8 ）、 只 適 用 於 三 歲 以 下 之 兒 童 的

B a y l e y  S c a l e s  o f  I n f a n t  D e v e l o p m e n t - 2 （ B S I D - 2 ；

B a y l e y , 1 9 9 3）、適 用 於 四 至 十 二 歲 兒 童 之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 H e n d e r s o n  ＆  S u g d e n , 1 9 9 2）、 適 用 於 三 至 十 一 歲 兒 童 之

T G M D - 2（ U l r i c h , 2 0 0 0）、 S c h o o l  F u n c t i o n  A s s e s s m e n t（ 簡 稱

S FA； C o s t e r ,  D e e n e y , H a l t i w a n g e r ,＆ H a l e y , 1 9 9 8）等。統 計 國

內 對 於 動 作 表 現 評 量 工 具 的 使 用 率 ， 其 中 顯 示 使 用 未 公 開 的

評 量 工 具 比 率 將 近 五 成 ， 而 體 育 相 關 院 所 對 於 使 用 未 公 開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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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的 比 率 ， 更 高 於 物 理 治 療 等 相 關 院 所 ； 對 於 動 作 評 量 工 具

的 使 用 眾 多 分 歧（ 王 淑 樺， 2 0 0 4），更 是 需 要 一 個 公 開、可 信

且 穩 定 ， 便 利 融 入 於 體 育 教 學 的 檢 測 工 具 。  

本 論 文 針 對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與 T G M D - 2 兩 工 具 做 信

度 評 估 研 究 ， 評 估 其 是 否 適 用 於 異 於 西 方 文 化 下 的 臺 灣 地

區 。 因 為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工 具 早 已 廣 被 澳 洲 與 亞 洲 國 家

使 用 ， 此 工 具 至 今 已 譯 有 中 文 版 、 瑞 典 語 、 丹 麥 語 、 德 文 、

義 大 利 文 和 芬 蘭 語（ M i y a h a r a 等 ,  1 9 9 8），而 T G M D 對 於 動 作

技 能 表 現 過 程 的 評 量 最 為 有 效 （ W i l s o n  e t  a l . ,  2 0 0 0）， 且

U l r i c h  ＆  U l r i c h（ 1 9 8 4）研 究 發 現，此 工 具 對 於 學 齡 前 兒 童

的 基 礎 動 作 技 能，具 有 相 當 的 敏 感 度 與 高 效 度（ E v a g g e l i n o u ,  

Ts i g i l i s ,  &  P a p a ,  2 0 0 2；  U l r i c h ,  1 9 8 5）， 此 為 一 標 準 的 評 量

工 具 ， 且 頻 繁 被 使 用 於 美 國 體 育 與 適 應 體 育 界 （ B u r t o n  &  

M i l l e r ,  1 9 9 8； S h e r r i l l ,  1 9 9 8）， 而 國 內 T G M D - 2 與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已 廣 被 使 用 ， 雖 在 新 加 坡 、 英 國 、 香 港 、 日 本 、 荷

蘭 等 國，皆 對 其 適 用 性 做 過 驗 證（ C h o w,  H e n d e r s o n ,  &  B a r n e t t ,  

2 0 0 1； M i y a h a r a  e t  a l . ,  1 9 9 8； S m i t s - E n g e l s m a n  e t  a l . ,  1 9 9 8；

W r i g h t  &  S u g d e n ,  1 9 9 6 ； W r i g h t ,  S u g d e n ,  &  Ta n , 1 9 9 4 ；

H e n d e r s o n  &  S u g d e n ,  1 9 9 2  ）， 但 在 臺 灣 至 今 只 有 徐 永 玟

（ 2 0 0 2），對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工 具 的 四 至 六 歲 年 齡 層 做 信

度 驗 證，及 吳 昇 光（ 2 0 0 2）在 對 不 同 測 試 者 間 信 度 上 做 驗 證 ，

在 七 歲 零 個 月 至 十 歲 十 一 個 月 兩 年 齡 層 間 ， 至 今 並 無 完 整 的

信 度 研 究 ， 而 T G M D - 2 的 信 度 驗 證 更 是 缺 乏 ， 因 此 此 兩 工 具

在 台 灣 的 信 度 相 關 驗 證 是 不 容 忽 視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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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信 度 研 究  

信 度（ r e l i a b i l i t y）係 指 測 量 結 果 的 穩 定 程 度 或 可 靠 性 ，

即 對 某 一 事 物 進 行 兩 次 或 兩 次 以 上 的 測 量 ， 探 討 其 結 果 的 相

似 程 度 。 在 統 計 上 意 指 測 量 後 所 獲 得 的 分 數 與 測 量 誤 差 的 程

度 ， 或 所 獲 得 的 分 數 與 真 實 分 數 的 比 ， 並 以 相 關 係 數 來 表 示

信 度 的 程 度，其 範 圍 是 從 0 . 0 0 至 1 . 0 0，相 關 係 數 越 接 近 1 . 0 0

者 ， 表 示 其 誤 差 變 異 數 越 小 、 信 度 愈 高 。 信 度 是 所 有 測 量 工

具 必 備 的 一 部 份 ， 如 果 工 具 不 具 信 度 ， 就 一 定 無 效 度 可 言 。  

一 、 信 度 的 影 響 因 素  

測 量 所 造 成 的 誤 差 ， 即 造 成 信 度 之 誤 差 來 源 包 括 ： 1 .受

試 者 本 身 的 因 素 ， 包 括 受 試 者 外 在 的 身 體 狀 況 ， 與 內 在 的 心

理 狀 況 ， 如 當 天 情 緒 的 起 伏 、 動 機 、 注 意 力 、 態 度 …等 等 。

2 .施 測 或 評 分 者 者 的 因 素 ， 如 評 分 的 觀 點 性 、 施 測 者 的 指 導

方 式 、 偏 頗 與 暗 示 …等 。 3 .測 驗 環 境 的 因 素 ， 包 括 測 驗 時 間

因 素 、 空 間 因 素 、 光 線 、 聲 音 、 通 風 性 、 溫 度 …等 。 4 .測 驗

內 容 的 因 素 ， 如 所 使 用 的 工 具 的 信 度 、 流 程 的 一 致 性 、 指 導

語 的 一 致 性 …等 。（ K u b i s z y n  &  B o r i c h ,  1 9 8 7； L y m a n , 1 9 7 1；

邱 皓 政 ， 2 0 0 2）。  

二 、 信 度 研 究 的 類 型  

在 體 育 教 育 學 術 界 ， 問 卷 方 面 的 信 度 與 行 為 科 學 的 測 驗

信 度 …等 最 為 常 見 。 依 所 獲 得 總 變 異 的 方 式 與 來 源 的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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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度 研 究 的 類 型 約 分 為：再 測 信 度（ t e s t - r e t e s t  r e l i a b i l i t y），

係 指 以 同 一 種 工 具 在 不 同 時 間 點 ， 對 同 一 群 受 試 者 做 兩 次 或

兩 次 以 上 的 測 驗 ， 以 其 所 得 數 據 之 相 關 係 數 作 為 信 度 之 指

標 ， 此 信 度 係 數 所 反 應 的 意 義 是 指 測 量 分 數 的 穩 定 程 度 ， 因

此 亦 可 以 穩 定 係 數（ c o e f f i c i e n t  o f  s t a b i l i t y）稱 之（ 邱 皓 政 ，

2 0 0 2）。如 果 當 測 量 進 行 使 用 的 工 具 是 人 時，此 評 分 者 的 分 數

之 間 的 相 關 ， 即 以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 i n t r a - r a t e r  r e l i a b i l i t y） 稱

之 ；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 i n t e r - r a t e r  r e l i a b i l i t y）， 係 指 當 測 量 時

所 使 用 的 工 具 是 人（ 評 分 者 ）。不 同 的 評 分 者 所 評 比 的 分 數 不

盡 相 同 ， 分 數 的 變 異 來 源 是 評 分 者 間 的 差 異 ， 而 不 同 評 分 者

間 的 分 數 之 相 關 ， 即 為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 i n t e r - r a t e r  

r e l i a b i l i t y）， 其 他 還 包 括 有 折 半 信 度 、 複 本 信 度 …等 。  

三 、 信 度 研 究 的 統 計 分 析  

信 度 研 究 在 統 計 分 析 上 最 為 常 用 的 相 關 係 數 包 括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 P e a r s o n ’ s  P r o d u c t - m o m e n t  c o r r e l a t i o n）、 類 組 間

相 關 係 數 （ I C C； i n t r a c l a s s  c o r r e l a t i o n  c o e f f i c i e n t）、 K a p p a

一 致 性 係 數 、 肯 德 爾 和 諧 係 數 （ K e n d a l l  c o e f f i c i e n t  o f  

c o n c o r d a n c e） …等 。 O t t e n b a c h e r 和 To m c h e c k（ 1 9 9 3） 針 對

t h e  A m e r i c a n  J o u r n a l  o f  O c c u p a t i o n a l  T h e r a p y 在 1 9 8 7 至 1 9 9 1

年 間 對 於 工 具 評 估 的 信 度 研 究 共 二 十 篇 研 究 中 ， 發 現 使 用

I C C s 者 佔 5 7﹪ ， 使 用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者 佔 1 5﹪ ， 而 有 7﹪

使 用 K a p p a 一 致 性 係 數 ， 7﹪ 使 用 p e r c e n t  a g r e e m e n t s。

O t t e n b a c h e r （ 1 9 9 5 ） 針 對 發 展 醫 學 與 兒 童 神 經 學

（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M e d i c i n e  a n d  C h i l d  N e u r o l o g y）、 發 展 與 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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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行 為 醫 學 期 刊 （ J o u r n a l  o f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a n d  B e h a v i o r a l  

P e d i a t r i c s） 及 早 期 介 入 期 刊 （ J o u r n a l  o f  E a r l y  I n t e r v e n t i o n）

中 的 三 十 篇 信 度 研 究 ， 發 現 使 用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者 佔 4 2﹪ ，

使 用 I C C s 者 佔 2 7﹪ ， 而 有 1 3﹪ 使 用 K a p p a 一 致 性 係 數 ， 1 8

﹪ 則 使 用 其 他 統 計 。  

近 年 來 在 工 具 評 估 的 信 度 研 究 中 皮 爾 遜 積 差 相 關 與 級 內

相 關 係 數 最 為 被 使 用 ， 而 皮 爾 遜 積 差 相 關 的 方 法 來 求 得 的 r

相 關 係 數 ， 其 僅 適 用 於 兩 個 不 同 的 變 項 ， 以 求 這 兩 個 不 同 變

項 的 相 關 程 度 ， 例 如 身 高 與 體 重 間 的 相 關 、 腿 的 長 度 與 速 度

間 的 相 關 ， 而 信 度 為 同 一 變 項 的 測 量 和 測 量 之 間 的 變 異 與 相

關 程 度 ， 因 此 以 變 異 數 分 析 方 式 來 計 算 信 度 最 為 適 用 （ 徐 台

閣，1 9 8 8）。在 行 為 科 學 的 評 量 研 究 中，存 在 著 許 多 測 量 誤 差，

尤 其 是 在 人 為 評 分 的 情 況 時 ， 更 是 有 誤 差 的 問 題 存 在 。 當 這

些 誤 差 會 嚴 重 影 響 分 析 與 解 釋 時 ， 這 種 誤 差 值 更 應 當 被 重 視

與 計 算 （ P a t r i c k ,  S h r o u t  &  J o s e p h ,  1 9 7 9）， 而 類 組 間 相 關 係

數 （ I C C ,  i n t r a c l a s s  c o r r e l a t i o n  c o e f f i c i e n t） 是 一 適 用 於 以 人

為 研 究 工 具 之 信 度 分 析 相 關 係 數 ， 其 共 分 為 三 個 模 式 ， 模 式

一 屬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其 變 項 只 有 一 個 ， 即 只 考 慮 到 受 測

者 表 現 的 程 度 而 言 ， 而 模 式 二 與 模 式 三 屬 雙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其 兩 變 項 分 別 為 受 試 者 本 身 所 表 現 與 評 分 者 本 身 的 因

素 ， 模 式 二 往 往 被 使 用 於 做 評 分 者 間 的 信 度 研 究 ， 而 評 分 者

內 的 信 度 研 究 則 常 使 用 模 式 三 來 分 析 。 因 此 本 研 究 選 擇 使 用

類 組 間 相 關 係 數 （ I C C s） 來 做 評 估 工 具 的 信 度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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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與 T G M D - 2 信 度 之 研 究  

國 外 量 表 因 環 境 因 素 、 運 動 量 、 文 化 性 等 因 素 ， 其 適 用

性 在 許 多 國 家 皆 有 做 驗 證 探 討 。 W r i g h t  和 S u g d e n（ 1 9 9 6）

針 對 日 本 1 3 3 位 七 至 十 一 歲 兒 童，以 參 照 1 9 9 2 年 美 國 兒 童 之

常 模 ， 做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適 用 性 之 評 估 ， 研 究 發 現 約 有

1 9﹪ 的 日 本 兒 童 的 總 分（ t o t a l  s c o r e s）偏 低 於 美 國 的 平 均 值 ，

其 將 之 歸 因 於 不 同 的 文 化 因 素 的 影 響 。 若 欲 將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直 接 使 用 於 日 本 兒 童 ， 需 要 更 適 合 的 原 則 與 標 準 ，

而 M i y a h a r a 等 人 於 1 9 9 8 年，將 研 究 結 果 與 美 國 常 模 作 比 較，

探 究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是 否 適 用 於 日 本 兒 童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可 能 因 兩 國 文 化 上 的 差 異 ， 而 造 成 日 本 學 童 的 動 態 平 衡

表 現 較 好，手 部 精 細 操 作 則 較 差。C h o w  與 H e n d e r s o n（ 2 0 0 1）

針 對 四 至 六 歲 香 港 的 中 國 兒 童 與 美 國 兒 童 做 比 較，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測 量 項 目 適 合 於 香 港 兒 童 。 W r i g h t 等 學 者 同 時 使

用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初 篩 檢 表 與 檢 測 內 容 ， 來 篩 檢 新 加

坡 地 區 的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的 研 究 顯 示 ， 可 能 因 不 同 文 化 的

影 響 ， 研 究 發 現 此 工 具 所 定 義 的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比 正 常 兒

童 具 較 差 的 表 現 ， 尤 其 是 在 手 部 精 細 動 作 與 球 類 技 能 方 面 最

為 明 顯，而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工 具 組 適 用 於 新 加 坡（ W r i g h t  

&  S u g d e n ,  1 9 9 6）， S m i t s - E n g e l s m a n ,  H e n d e r s o n 與 M i c h e l s

（ 1 9 9 8） 等 人 以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與 K o r p e r k o o r d i n a t i o n s  

Te s t  f o r  K i n d e r（ 簡 稱 K T K） 兩 工 具 針 對 荷 蘭 1 0 8 位 兒 童 做

動 作 表 現 研 究 ， 發 現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適 用 於 荷 蘭 兒 童 ，

但 需 稍 作 調 整，而 K T K 似 乎 對 動 作 困 難 的 兒 童 過 於 敏 感，不

適 用 於 荷 蘭 兒 童 。 另 有 荷 蘭 學 者 以 荷 蘭 的 六 至 八 歲 具 動 作 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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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問 題 的 2 3 位 兒 童 ， 以 測 量 標 準 誤 （ s t a n d a r d  e r r o r s  o f  

m e a s u r e m e n t） 的 研 究 方 式 發 現 ，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總 分 的

敏 感 性 高（ S E M = 3 . 1 3， L D D s = 8 . 6 8），但 項 目 分 數 的 敏 感 性 不

高 （ L e e m r i j s e ,  M e i j e r ,  Ve r m e e r ,  L a m b r e g t s  ＆  A d e r , 1 9 9 9）。

比 利 時 學 者 Wa e l v e l d e ,  We e r d t ,  C o c k  ＆  S m i t s - E n g e l s m a n

（ 2 0 0 3） 等 人 ， 針 對 法 蘭 德 斯 （ F l a n d e r s） 的 兒 童 的 接 球 研

究 中 ， 以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之 七 至 八 歲 年 齡 區 段 的 接 球 項

目 作 測 驗 項 目 之 一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此 項 目 之 再 測 信 度 與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I C C s = 0 . 8 7。  

 

國 內 在 吳 昇 光 與 蔡 輔 仁 （ 2 0 0 2）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 我 國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的 盛 行 率 為 1 2 . 0﹪ ， 遠 高 於 其 他 國 家 的 5 - 6

﹪ 的 盛 行 率 ， 而 且 我 國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主 要 出 現 於 9 - 1 0

歲 的 年 齡 層 其 盛 行 率 高 達 2 0﹪，因 而 提 出 或 許 是 因 為 台 灣 的

教 育 制 度 、 文 化 背 景 與 家 長 觀 念 的 影 響 ， 若 以 美 國 常 模 作 為

我 國 兒 童 篩 檢 標 準 或 許 過 於 嚴 苛 。 徐 永 玟 （ 2 0 0 2） 亦 針 對 台

灣 的 4 - 6 歲 兒 童 作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信 度 研 究 ， 結 果 發

現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工 具 的 各 項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 及 施 測 者

間 信 度 均 大 於 0 . 9 7， 而 重 測 信 度 則 介 於 0 . 3 8 ~ 0 . 8 9 間 ， 其 中

以 畫 線 和 跳 躍 兩 項 測 驗 的 重 測 信 度 較 低 。  

 

在 T G M D 工 具 方 面 ， U l r i c h（ 1 9 8 5） 在 測 量 項 目 內 部 一

致 性 方 面 ， 在 每 個 子 研 究 中 A l p h a 值 皆 高 於 . 8 5， 且 商 數 的

A l p h a 平 均 值 為 0 . 9 1，再 測 信 度 介 於 0 . 8 8 至 0 . 9 6 間，評 分 者

間 信 度 為 0 . 9 8。 E v a g g e l l n o u ,  Ts i g i l l s  與 P a p a 研 究 顯 示

T G M D - 2 具 好 的 建 構 效 度。A p o n t e ,  F r e n c h  ＆  S h e r r i l l（ 1 9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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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T G M D 第 一 版 ， 針 對 波 多 黎 各 5 - 7 歲 共 計 3 0 0 名 兒 童 ，

探 討 此 工 具 是 否 適 用 於 波 多 黎 各 的 兒 童 ， 研 究 結 果 與 美 國 兒

童 的 常 模 作 比 較 ， 發 現 此 工 具 除 了 七 歲 年 齡 層 的 女 性 兒 童

外 ， 其 餘 皆 適 用 。 澳 洲 學 者 使 用 T G M D - 2 測 驗 工 具 於 5 7 4 位

七 歲 及 十 歲 塔 斯 馬 尼 亞 地 區 的 兒 童 ， 研 究 結 果 與 美 國 常 模 相

互 比 較 ， 發 現 在 七 歲 年 齡 層 方 面 ， 本 區 兒 童 的 平 均 得 分 與 美

國 常 模 無 顯 著 差 異，但 在 十 歲 年 齡 層 兒 童 方 面，則 較 美 國 低，

研 究 將 影 響 之 因 素 ， 歸 於 可 能 是 受 文 化 及 環 境 的 差 異 所 致 。  

 

對 於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的 重 視 推 廣 ， 篩 檢 工 具 不 可 無 ，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及 T G M D - 2 兩 工 具 在 各 國 已 有 信 度 相 關

研 究 驗 證 ， 由 過 去 的 相 關 文 獻 中 可 發 現 到 ， 在 使 用 此 工 具 的

評 分 者 方 面 ， 皆 是 由 職 能 治 療 師 或 物 理 治 療 師 擔 任 使 用 ， 鮮

少 有 教 育 界 或 其 他 有 心 人 士 ， 在 評 分 者 的 訓 練 方 面 ， 亦 無 特

別 加 以 重 視 與 描 述 。 工 具 的 推 廣 使 用 ， 才 有 利 於 國 內 教 育 界

及 家 長 對 於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的 了 解 與 重 視 ， 如 能 將 篩 檢 工

具 的 使 用 者 普 遍 化 ， 並 重 視 訓 練 時 數 與 嚴 格 性 ， 將 更 有 利 於

推 廣 ， 因 此 本 研 究 以 物 理 治 療 師 及 體 育 教 師 兩 不 同 教 育 背 景

擔 任 評 分 者 ， 並 重 視 訓 練 的 過 程 與 時 數 。 在 研 究 統 計 分 析 方

法 方 面 ，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信 度 研 究 方 法 包 括 有 ： 常 模

的 比 較、測 量 標 準 誤、施 測 者 間 信 度、重 測 信 度 …，而 T G M D - 2

的 相 關 研 究 較 少 ， 且 多 以 常 模 比 較 方 式 為 多 ， 評 分 者 的 背 景

差 異 的 探 討 更 缺 乏 。 我 國 已 有 少 數 學 者 使 用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及 T G M D - 2 兩 工 具 ， 但 在 系 統 性 的 進 行 工 具 信 度 方 面 尚

為 缺 乏 ， 尤 其 是 七 至 十 歲 年 齡 層 間 ， 至 今 雖 曾 有 再 測 信 度 的

探 討 ， 但 在 不 同 背 景 的 評 分 者 間 相 關 信 度 、 兩 工 具 的 相 關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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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訓 練 時 數 的 重 視 及 以 常 模 的 適 用 性 方 面 的 研 究 依 舊 缺

乏 ， 仍 待 研 究 探 究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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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與 問 題 所 述，本 研 究 架 構 之 流 程 如 圖 3 - 1 - 1

所 示 ：  

 

 

 

 

 

 

  

 

 

圖 3 - 1 - 1  研 究 架 構  

研 究 參 與 者 之 選 取

評 分 者 之 選 取 與 實 作 訓 練 台 中 縣 市 各 國 小 的 聯 絡  

施 測 時 間 的 排 定  

將 受 試 者 隨 機 分 成 A、 B 組

A 組 （ 施 測 者 A） B 組 （ 施 測 者 B）第 一 次 檢 測  

A 組 （ 施 測 者 A） B 組 （ 施 測 者 B）第 二 次 檢 測  

A 組 （ 施 測 者 B） B 組 （ 施 測 者 A）第 三 次 檢 測  

家 長 回 饋 函

資 料 統 計 與 分 析

論 文 撰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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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參 與 者  

一 、 受 測 者 ：  

本 研 究 抽 取 台 中 縣 市 四 所 國 民 小 學 ， 足 歲 年 齡 七 歲 零

個 月 至 八 歲 十 一 個 月 年 齡 層 的 學 生，計 6 4 位，九 歲 零 個 月

至 十 歲 十 一 個 月 年 齡 層 的 學 生，計 6 4 位，共 計 1 2 8 位，受

測 者 皆 為 非 身 障 者 或 異 常 疾 病 患 者 （ 心 臟 病 、 氣 喘 、 過 動

兒 …）。  

二 、 評 分 者 ：  

（ 一 ）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醫 學 研 究 所 研 究 生 一 位 ， 本 研 究 評 分

者 自 大 學 起 即 接 受 專 業 小 兒 物 理 治 療 學 、 小 兒 物 理

治 療 理 論 、 小 兒 物 理 治 療 評 估 、 正 常 兒 童 發 展 學 、

兒 童 動 作 科 學 …等 訓 練 ， 並 接 受 為 期 一 年 的 物 理 治

療 師 醫 院 實 習 訓 練 ， 及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與

T G M D - 2 兩 工 具 ， 長 達 6 0 小 時 以 上 之 實 地 施 測 與 評

分 訓 練 。  

（ 二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研 究 生 一 位 ， 本 研 究

評 分 者 自 大 學 起 即 接 受 專 業 體 育 學 術 科 、 體 育 教

學 、 教 育 心 理 學 、 運 動 生 理 學 …等 訓 練 ， 並 接 受 為

期 一 年 的 初 等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實 習 訓 練，及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與 T G M D - 2 兩 工 具，長 達 6 0 小 時 以 上 之 實

地 施 測 與 評 分 訓 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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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工 具  

一 、 Te s t  o f  G r o s s  M o t o r  D e v e l o p m e n t - S e c o n d  E d i t i o n      

    T G M D - 2 中 文 譯 為 粗 動 作 發 展 測 驗 ， 其 適 用 年 齡 為 三 至

十 歲 之 兒 童 ， 此 研 究 工 具 共 分 為 移 位 能 力 動 作 測 驗 與 物 體 控

制 測 驗 兩 向 度 。 移 位 能 力 動 作 測 驗 中 ， 分 為 六 個 測 驗 細 項 ；

物 體 控 制 測 驗 中，分 為 六 個 測 驗 細 項，其 細 項 內 容 如 表 3 - 3 - 1

所 示 。  

在 評 分 過 程 中 ， 以 二 至 三 位 小 朋 友 為 一 組 ， 給 予 動 作 講

解 示 範 後 ， 先 行 練 習 一 次 ， 在 做 兩 次 動 作 測 驗 ， 分 別 給 予 評

分 ， 評 分 方 式 為 根 據 測 驗 量 表 之 得 分 項 目 ， 給 予 一 分 或 零 分

的 表 現 分 數 。 若 有 正 確 做 到 者 給 予 一 分 ， 若 沒 有 做 出 該 動 作

表 現 者 ， 給 予 零 分 之 計 分 。 將 第 一 次 測 驗 與 第 二 次 測 驗 所 得

之 分 數 予 以 加 總 ， 即 為 原 始 分 數 之 總 分 ， 並 依 據 T G M D - 2 指

導 手 冊 中 ， 將 原 始 分 數 依 據 其 足 歲 年 齡 層 之 不 同 而 轉 換 成 四

種 不 同 意 義 的 代 表 數 值 ， 分 別 為 標 準 分 數 、 粗 動 作 商 數 、 百

分 序 位 及 動 作 發 展 之 實 際 發 展 之 相 對 年 齡 。 此 工 具 將 動 作 能

力 分 為 七 個 等 級 ， 粗 動 作 商 數 大 於 1 3 0 分 時 ， 界 定 為 非 常 優

異 之 動 作 能 力 ； 粗 動 作 商 數 介 於 1 2 1 ~ 1 3 0 分 時 ， 界 定 為 優 異

之 動 作 能 力 ； 粗 動 作 商 數 介 於 1 1 1 ~ 1 2 0 分 時 ， 界 定 為 稍 優 之

動 作 能 力 ； 粗 動 作 商 數 介 於 9 0 ~ 1 1 0 分 時 ， 界 定 為 普 通 之 動

作 能 力 ； 粗 動 作 商 數 介 於 8 0 ~ 8 9 分 時 ， 界 定 為 稍 差 之 動 作 能

力 ； 粗 動 作 商 數 介 於 7 0 ~ 7 9 分 時 ， 界 定 為 差 之 動 作 能 力 ； 粗

動 作 商 數 小 於 7 0 分 時 ， 界 定 為 非 常 差 之 動 作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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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3 - 1  T G M D - 2 測 驗 細 項 內 容  

範 圍  測 驗 細 項  

1  跑 步 （ R u n）  

2  滑 步 向 前 奔 馳 （ G a l l o p）  

3  單 腳 連 續 跳 （ H o p）  

4  跨 步 跳 （ L e a p）  

5  立 定 跳 遠 （ H o r i z o n t a l  j u m p）  

移 位 能 力  

動 作 測 驗

（ L o c o m o t o r  

S k i l l s）  

6  滑 步 側 移 （ S l i d e）  

1  打 擊 靜 止 的 球 （ S t r i c k i n g  a  s t a t i o n a r y  b a l l）

2  原 地 拍 球 （ S t a t i o n a r y  d r i b b l e）  

3  接 球 （ C a t c h）  

4  踢 球 （ K i c k）  

5  過 肩 投 球 （ O v e r h a n d  t h r o w）  

物 體 控 制  

測 驗  

（ O b j e c t  

c o n t r o l）  

6  低 手 滾 球 （ U n d e r h a n d  r o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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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M o v e m e n t  A s s e s s m e n t  B a t t e r y  f o r  C h i l d r e n  t e s t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中 文 譯 為 兒 童 動 作 評 量 工 具 ， 其 對

象 為 四 至 十 二 歲 兒 童 ， 其 共 分 為 四 個 年 齡 區 段 ， 分 別 為 四 至

六 歲 為 年 齡 區 段 一 、 七 至 八 歲 為 年 齡 區 段 二 、 九 至 十 歲 為 年

齡 區 段 三 及 十 一 至 十 二 歲 為 年 齡 區 段 四 。 每 一 區 段 的 施 測 內

容 皆 有 所 差 異，每 區 段 皆 有 八 個 測 驗 項 目，其 分 屬 三 個 群 組，

在 手 部 操 作 靈 敏 度 （ m a n u a l  d e x t e r i t y） 群 組 有 三 個 測 試 項

目 ， 球 類 技 巧 （ b a l l  s k i l l） 群 組 有 兩 個 測 試 項 目 ， 而 在 平 衡

（ b a l a n c e）群 組 有 三 個 測 試 項 目。 七 至 八 歲 區 段 詳 細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如 表 3 - 3 - 2 所 示 ， 而 九 至 十 歲 區 段 詳 細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如 表 3 - 3 - 3  所 示 。 在 每 個 測 試 項 目 計 分 方 面 ， 依 兒 童 表 現 的

成 功 次 數 或 秒 數 所 得 之 原 始 分 數 數 據 ， 轉 換 成 障 礙 分 數 ， 依

序 為 0 - 5 分 ， 表 現 愈 佳 者 ， 所 得 之 分 數 越 低 。 障 礙 分 數 共 有

手 部 精 細 動 作 、 球 類 技 巧 及 平 衡 分 別 做 次 總 分 ， 及 三 群 組 的

次 總 分 的 總 和 分 數。當 障 礙 總 和 分 數 少 於 百 分 等 級 5﹪ 時（ 總

分 ≧ 1 3 . 5）， 界 定 為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 D C D）； 當 障 礙 總 和

分 數 界 於 百 分 等 級 5 ~ 1 5﹪ 時 （ 1 3 . 5＞ 總 分 ＞ 9 . 5）， 界 定 為 疑

似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 b o r d e r l i n e  D C D）； 當 障 礙 總 和 分 數 高

於 百 分 等 級 1 5﹪ 時 （ 總 分 ≦ 9 . 5）， 界 定 為 非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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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3 - 2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年 齡 區 段 二 （ 7 - 8 歲 ） 測 試 內 容  

測 試 項 目  測 試 方 式  評 分 方 式  

手 部 操 作 靈 敏 度 （ m a n u a l  d e x t e r i t y）  

排 珠 子  
將 珠 子 依 序 排 入 動

板  
花 費 秒 數  

穿 動 動  
將 繩 子 來 回 穿 過 板

子 上 的 洞  
花 費 秒 數  

描 花 邊  
沿 兩 花 邊 之 間 描 繪

花 朵  
犯 規 次 數  

球 類 技 巧 （ b a l l  s k i l l）  

單 手 拋 接  
單 手 將 球 下 丟 至

地，並 在 彈 起 時 單 手

接 住 球  

成 功 次 數  

丟 沙 包 入 盒 子  
以 下 手 丟 擲 方 式 丟

沙 包 入 盒 子  
丟 進 沙 包 次 數  

平 衡 （ b a l a n c e）  

金 雞 獨 立  
單 腳 站 在 地 板 上 保

持 平 衡  
保 持 平 衡 秒 數  

雙 腳 跳 格 子  
連 續 雙 腳 跳 格 子  跳 格 子 成 功 之 格 子

數  

腳 根 接 腳 尖 走 路  
以 腳 根 接 腳 尖 走 一

直 線  
成 功 步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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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3 - 3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年 齡 區 段 三（ 9 - 1 0 歲 ）測 試 內 容  

測 試 項 目  測 試 方 式  評 分 方 式  

手 部 操 作 靈 敏 度 （ m a n u a l  d e x t e r i t y）  

移 動 珠 子  
依 序 將 珠 子 由 下 排

往 上 排 移 動  
花 費 秒 數  

轉 螺 絲  依 序 轉 入 三 顆 螺 絲  花 費 秒 數  

描 花 邊  
沿 兩 花 邊 之 間 描 繪

花 朵  
犯 規 次 數  

球 類 技 巧 （ b a l l  s k i l l）  

雙 手 接 球  
對 牆 丟 球，並 以 雙 手

接 住  
接 到 球 次 數  

單 手 丟 沙 包 入 盒 子  
以 下 手 丟 擲 方 式 丟

沙 包 入 盒 子  
丟 進 沙 包 次 數  

平 衡 （ b a l a n c e）  

單 平 衡 板 平 衡  
單 腳 站 在 平 衡 板 上

保 持 平 衡  
保 持 平 衡 秒 數  

單 腳 跳 方 格  
連 續 單 腳 跳 格 子  跳 格 子 成 功 之 格 子

數  

持 球 走 路  
以 手 持 板，並 於 板 上

放 置 一 球 之 方 式 繞

行  

犯 規 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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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步 驟  

 

 

 

 

 

 

 

 

 

 

圖 3 - 4 - 1  研 究 施 測 流 程  

 

B 組 （ 施 測 者 A）

B 組 （ 施 測 者 B）

B 組 （ 施 測 者 B）

七 天

七 天

資 料 統 計 與 分 析

研 究 參 與 者 之 選 取

將 受 試 者 隨 機 分 成 A、 B 兩 組

A 組 （ 施 測 者 A） 第 一 次 檢 測

A 組 （ 施 測 者 A） 第 二 次 檢 測

A 組 （ 施 測 者 B） 第 三 次 檢 測

七 天  

七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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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 究 之 受 測 者 採 隨 機 取 樣 方 式 ， 分 別 在 台 中 縣 市 四 所

國 小 中 隨 機 選 取 樣 本 ， 每 所 國 小 取 樣 三 十 二 人 ， 並 將 受 試 者

隨 機 分 成 A、 B 兩 組 。 A、 B 兩 組 同 時 分 開 施 測 ， 每 組 受 測 者

一 至 二 人 ， 由 一 位 施 測 者 做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與 T G M D - 2

的 工 具 檢 測 。 受 測 者 共 接 受 三 次 檢 測 ， 第 一 次 與 第 二 次 檢 測

由 同 一 位 施 測 者 做 施 測 與 評 分 ， 第 三 次 檢 測 則 由 另 一 位 施 測

者 做 施 測 與 評 分 ， 所 得 的 資 料 數 據 分 析 方 面 ， A、 B 兩 組 的

第 一 、 二 次 檢 測 間 的 資 料 分 析 為 施 測 者 內 信 度 測 驗 ， A、 B

兩 組 的 第 二 、 三 次 檢 測 間 的 資 料 分 析 為 施 測 者 間 信 度 測 驗 ，

A、 B 兩 組 的 第 一 、 二 次 檢 測 間 的 資 料 分 析 為 工 具 間 相 關 性

測 驗 。  

 

第 五 節  資 料 分 析  

研 究 參 與 者 在 完 成 三 次 T G M D - 2 及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評 量 後，所 得 之 數 據 資 料 經 由 編 碼 建 檔，並 採 用 S P S S  1 0 . 0

版 套 裝 統 計 軟 體，進 行 資 料 分 析，本 研 究 採 用 統 計 方 法 如 下： 

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 d e s c r i p t i v e  s t a t i s t i c s）  

（ 一 ）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之 次 數 與 百 分 比 ， 來 分 析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在 年 齡 區 段 二 及 年 齡 區 段 三 實 驗 參 與 兒 童 之

男 女 分 佈 比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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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之 平 均 數 及 標 準 差 ， 來 分 析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在 年 齡 區 段 二 及 年 齡 區 段 三 實 驗 參 與 兒 童 之

基 本 資 料 。  

（ 三 ）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之 次 數 與 百 分 比，來 分 析 T G M D - 2 實 驗

參 與 兒 童 之 男 女 分 佈 比 率 。  

（ 四 ）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之 平 均 數 及 標 準 差，來 分 析 T G M D - 2 實

驗 參 與 兒 童 之 基 本 資 料 。  

（ 五 ）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之 平 均 數 及 標 準 差，來 分 析 T G M D - 2 及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研 究 的 評 分 者 A 與

評 分 者 B 之 評 分 分 數 。  

（ 六 ）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之 平 均 數 及 標 準 差，來 分 析 T G M D - 2 及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研 究 的 前 測 與 後 測

之 分 數 。  

二 、 卡 方 檢 定 （ C h i - S q u a r e  Te s t）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檢 測 工 具 將 兒 童 動 作 能 力 分 組 為

D C D、 疑 似 D C D 及 非 D C D 三 類 ， T G M D - 2 將 兒 童 動 作 能 力

分 組 為 非 常 優、優、稍 優、普 通、稍 差、差 及 非 常 差 等 七 類 ，

本 研 究 以 卡 方 檢 定 獨 立 性 考 驗 來 探 討 兩 工 具 間 ， 動 作 分 類 等

級 之 相 關 聯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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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類 組 間 相 關 係 數（ i n t r a c l a s s  c o r r e l a t i o n  c o e f f i c i e n t； 簡

稱 I C C）  

（ 一 ）  以 I C C（ 2 , 1） 做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分 析 。  

本 研 究 以 類 組 間 相 關 係 數 模 式 二 之 單 測 度 類 組 間 相

關 係 數 ， 來 作 物 理 治 療 師 與 體 育 教 師 兩 評 分 者 間 之 信 度

分 析 。  

（ 二 ）  以 I C C（ 3 , 1） 做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之 分 析 。  

本 研 究 以 類 組 間 相 關 係 數 模 式 三 之 單 測 度 類 組 間 相

關 係 數 ， 來 作 物 理 治 療 師 與 體 育 教 師 各 評 分 者 內 之 信 度

分 析 。  

四 、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 P e a r s o n ’ s  P r o d u c t - m o m e n t  

c o r r e l a t i o n）  

本 研 究 以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來 探 討 T G M D - 2 及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兩 工 具 間 之 相 關 聯 性 。  

五 、 顯 著 信 賴 水 準 α 值 皆 定 為 0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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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主 要 針 對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與 T G M D - 2

兩 工 具 做 評 分 者 間 及 評 分 者 內 之 信 度 分 析 ， 並 探 討 兩 工 具 間

是 否 具 有 相 關 性 的 存 在 。 本 章 分 為 三 節 ， 第 一 節 為 針 對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工 具 信 度 分 析 之 結 果 ， 第 二 節 為 針 對

T G M D - 2 工 具 信 度 分 析 之 結 果，第 三 節 為 針 對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及 T G M D - 2 兩 工 具 相 關 性 分 析 之 結 果 。  

第 一 節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工 具 之 信 度 分 析  

    本 節 主 要 針 對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工 具 信 度 研 究 結 果 作

呈 現 ， 共 分 為 三 個 部 分 ：（ 1） 物 理 治 療 師 與 體 育 教 師 的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結 果，（ 2）物 理 治 療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結 果 及（ 3）體

育 教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結 果 。  

一 、  物 理 治 療 師 與 體 育 教 師 的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結 果 

本 研 究 共 有 1 2 8 位 兒 童（ 6 1 名 女 生、 6 7 名 男 生 ）參 與 測

驗 ， 分 別 接 受 物 理 治 療 師 及 體 育 教 師 二 位 評 分 者 施 測 評 分 ，

分 別 小 計 其 障 礙 分 數 與 障 礙 分 數 總 分 作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之 分

析 ， 以 下 即 分 別 呈 現 分 析 結 果 。  

本 研 究 在 年 齡 區 段 二（ 7 - 8 歲 ），共 有 6 4 位（ 3 3 名 女 生 、

3 1 名 男 生 ）兒 童 參 與 測 驗，女 生 與 男 生 所 佔 的 百 分 比 分 別 為

為 4 8 . 4﹪ 及 5 1 . 6﹪。在 年 齡 區 段 三（ 9 - 1 0 歲 ）共 有 6 4 位（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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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女 生 、 3 6 名 男 生 ）兒 童 參 與 檢 測 ，女 生 與 男 生 所 佔 的 百 分

比 分 別 為 為 4 3 . 8﹪ 及 5 6 . 3﹪ （ 表 4 - 1 - 1）。 其 身 高 、 體 重 、 體

脂 肪 等 基 本 資 料 之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如 表 4 - 1 - 2 所 示 。  

 

表 4 - 1 - 1   各 齡 區 段 受 測 兒 童 男 女 比 率 之 分 佈  

 

變 項  人 數  百 分 比  

女  3 3  5 1 . 6  

男  3 1  4 8 . 4  
年 齡 區

段 二  
總 合  6 4  1 0 0 . 0  

女  2 8  4 3 . 8  

男  3 6  5 6 . 3  
年 齡 區

段 三  
總 合  6 4  1 0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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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年 齡 區 段 二 （ 7 - 8 歲 ） 障 礙 分 數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分 析  

    手 部 操 作 靈 活 度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1 5 分，球 類 技 巧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1 0 分 ， 平 衡 能 力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1 5 分 ， 總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4 0 分，實 驗 參 與 者 分 別 接 受 體 育 教 師（ 施 測 者 A）

與 物 理 治 療 師 （ 施 測 者 B） 連 續 兩 次 M o v e m e n t  A B C 測 驗 ，

兩 次 測 驗 間 隔 為 七 天 ， 兩 次 測 驗 結 果 的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分 別

如 表 4 - 1 - 3 所 示 ， 。  

 

表 4 - 1 - 2   各 齡 區 段 受 測 兒 童 基 本 資 料 表  

 

變 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身 高 （ 公 分 ）  1 2 8 . 0 9  6 . 4 2  

體 重 （ 公 斤 ）  2 8 . 8 4  6 . 8 4  

體 脂 肪（ 百 分 比 ） 2 1 . 1 9  7 . 4 5  

腰 圍 （ 公 分 ）  5 9 . 9 4  8 . 1 9  

年 齡 區  

段 二  

（ N = 6 4）  

臀 圍 （ 公 分 ）  7 0 . 5 6  6 . 7 6  

身 高 （ 公 分 ）  1 3 8 . 1 3  7 . 7 3  

體 重 （ 公 斤 ）  3 3 . 3 3  8 . 2 3  

體 脂 肪（ 百 分 比 ） 2 0 . 1 1  6 . 8 5  

腰 圍 （ 公 分 ）  6 0 . 0 8  8 . 9 8  

年 齡 區  

段 三

（ N = 6 4）  

臀 圍 （ 公 分 ）  7 2 . 5 8  7 .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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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3   年 齡 區 段 二（ 7 - 8 歲 ）各 向 度 及 總 障 礙 分 數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施 測 者 A  施 測 者 B  I C C s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手 部 操 作 靈 活 度  0 . 3 7  0 . 7 5  0 . 9 5  1 . 6 1  0 . 0 8  

球 類 技 巧  1 . 9 9  1 . 6 5  2 . 2 7  2 . 1 3  0 . 3 9 * *

平 衡 能 力  1 . 1 6  2 . 0 5  0 . 8 7  1 . 5 1  0 . 0 2  

總 障 礙 分 數  3 . 5 2  2 . 9 9  4 . 0 9  3 . 4 6  0 . 2 2 *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在 M o v e m e n t  A B C 的 八 個 細 測 驗 項 目 中 ， 各 測 驗 項 目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皆 為 五 分 ， 兩 次 測 驗 結 果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及 評

分 者 間 的 類 組 間 相 關 係 數 分 別 如 表 4 - 1 - 4 所 示  

表 4 - 1 - 4   年 齡 區 段 二（ 7 - 8 歲 ）各 測 驗 項 目 障 礙 分 數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施 測 者 A  施 測 者 B  I C C s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珠 子  0 . 0 4  0 . 1 6  0 . 0 9  0 . 3 3  0 . 0 7  

穿 洞 洞  0 . 0 9  0 . 3 9  0 . 6 7  1 . 4 0  0 . 0 4  

描 花 邊   0 . 2 3  0 . 6 4  0 . 1 9  0 . 5 0  0 . 3 5 * *

單 手 拋 接  0 . 4 6  0 . 8 4  0 . 6 5  0 . 8 4  0 . 3 5 * *

丟 沙 包 入 盒 子  1 . 5 3  1 . 3 0  1 . 6 3  1 . 6 7  0 . 3 4 * *

金 雞 獨 立  0 . 2 5  0 . 7 1  0 . 6 6  1 . 1 1  0 . 3 4 * *

雙 腳 跳 格 子  0 . 5 8  1 . 4 7  0 . 1 3  0 . 4 9  - 0 . 0 1  

腳 跟 接 腳 尖 走 路  0 . 3 3  1 . 0 4  0 . 0 8  0 . 6 3  - 0 . 0 3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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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年 齡 區 段 二 （ 7 - 8 歲 ） 原 始 分 數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分 析  

 

    在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測 驗 項 目 的 原 始 分 數 方 面 ， 金 雞

獨 立 的 原 始 分 數 滿 分 為 2 0 秒，雙 腳 跳 格 子 的 原 始 分 數 滿 分 為

5 分 ； 除 了 金 雞 獨 立 與 雙 腳 跳 格 子 測 驗 項 目 外 ， 各 個 測 驗 項

目 的 分 數 無 滿 分 的 限 制 。 兩 次 測 驗 結 果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及

評 分 者 間 的 類 組 間 相 關 係 數 分 別 如 表 4 - 1 - 5 所 示 。  

 

表 4 - 1 - 5   年 齡 區 段 二（ 7 - 8 歲 ）各 測 驗 項 目 原 始 分 數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施 測 者 A  施 測 者 B  I C C s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珠 子 （ 慣 用 手 ）  1 8 . 2 0 1 . 7 9  1 9 . 2 8 2 . 3 8  0 . 3 9 * *

排 珠 子 （ 非 慣 用 手 ）  2 1 . 2 6 2 . 6 6  2 1 . 8 1 2 . 8 6  0 . 6 6 * *

穿 洞 洞  1 5 . 7 0 3 . 3 7  1 8 . 1 1 6 . 4 9  0 . 3 3 * *

描 花 邊  0 . 3 1  0 . 7 5  0 . 3 1  0 . 6 1  0 . 3 3 * *

單 手 拋 接 （ 慣 用 手 ）  9 . 2 3  1 . 4 8  9 . 0 2  1 . 2 4  0 . 0 7  

單 手 拋 接 （ 非 慣 用 手 ） 9 . 0 2  1 . 2 8  8 . 8 0  1 . 3 2  0 . 3 1 * *

丟 沙 包  4 . 7 3  1 . 8 3  4 . 8 6  2 . 2 9  0 . 4 2 * *

金 雞 獨 立 （ 慣 用 腳 ）  1 8 . 9 9 3 . 2 0  1 6 . 6 0 5 . 7 2  0 . 2 1 *  

金 雞 獨 立 （ 非 慣 用 腳 ） 1 8 . 5 0 3 . 9 6  1 7 . 3 5 4 . 9 8  0 . 2 7 * *

跳 格 子  4 . 5 0  1 . 3 9  4 . 9 4  0 . 2 4  - 0 . 0 1  

腳 跟 接 腳 尖 走 路  1 7 . 7 2 3 . 7 8  1 8 . 6 1 2 . 2 5  0 . 0 8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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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年 齡 區 段 三 （ 9 - 1 0 歲 ） 障 礙 分 數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分 析  

手 部 操 作 靈 活 度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1 5 分，球 類 技 巧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1 0 分 ， 平 衡 能 力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1 5 分 ， 總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4 0 分 。 實 驗 參 與 者 分 別 接 受 體 育 教 師 （ 施 測 者 A）

與 物 理 治 療 師 （ 施 測 者 B） 連 續 兩 次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測

驗 ， 兩 次 測 驗 間 隔 為 七 天 ， 兩 次 測 驗 結 果 的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分 別 如 表 4 - 1 - 6 所 示 。 在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年 齡 區 段 三 的

總 障 礙 分 數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之 I C C 係 數 為 0 . 7 0，其 三 向 度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之 I C C 係 數 介 於 0 . 5 5 - 0 . 7 0。  

 

表 4 - 1 - 6   年 齡 區 段 三（ 9 - 1 0 歲 ）各 向 度 及 總 障 礙 分 數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施 測 者 A  施 測 者 B  I C C s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手 部 操 作 靈 活 度  3 . 3 0  2 . 1 3  3 . 6 3  2 . 3 2  0 . 5 5 * *  

球 類 技 巧  2 . 3 4  2 . 3 9  2 . 4 7  2 . 5 8  0 . 7 0 * *  

平 衡 能 力  1 . 5 2  1 . 5 9  2 . 1 6  1 . 7 0  0 . 5 9 * *  

總 障 礙 分 數  5 . 6 4  3 . 5 8  6 . 6 0  3 . 5 9  0 . 7 0 * *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在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八 個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中 ， 各 測 驗

項 目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皆 為 五 分 ， 兩 次 測 驗 結 果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及 評 分 者 間 的 類 組 間 相 關 係 數 （ I C C s） 分 別 如 表 4 - 1 - 7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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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7   年 齡 區 段 三（ 9 - 1 0 歲 ）各 測 驗 項 目 障 礙 分 數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施 測 者 A  施 測 者 B  I C C s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移 動 珠 子  0 . 0 5  0 . 2 1  0 . 3 2  0 . 6 8  0 . 0 6  

轉 螺 絲  2 . 5 9  1 . 8 6  2 . 8 1  1 . 7 5  0 . 5 0 * *  

描 花 邊   0 . 6 6  1 . 2 9  0 . 5 0  1 . 0 8  0 . 4 1 * *  

雙 手 接 球  1 . 0 2  1 . 6 3  1 . 2 0  1 . 7 1  0 . 7 8 * *  

丟 沙 包 入 盒 子  1 . 3 3  1 . 5 2  1 . 2 7  1 . 4 6  0 . 2 9 * *  

單 平 衡 板 平 衡  1 . 2 0  1 . 2 8  1 . 8 8  1 . 5 4  0 . 5 1 * *  

單 腳 跳 方 格  0 . 2 3  0 . 7 1  0 . 2 4  0 . 6 3  0 . 5 8 * *  

持 球 走 路  0 . 0 9  0 . 4 3  0 . 0 3  0 . 2 5  0 . 4 9 * *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 四 ） 年 齡 區 段 三 （ 9 - 1 0 歲 ） 原 始 分 數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分 析  

在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測 驗 項 目 的 原 始 分 數 方 面 ， 單

平 衡 板 平 衡 的 原 始 分 數 滿 分 為 2 0 秒，單 腳 跳 格 子 的 慣 用 腳 與

非 慣 用 腳 測 驗 項 目 的 原 始 分 數 滿 分 為 5 分 ； 除 了 單 腳 跳 格 子

的 慣 用 腳 與 非 慣 用 腳 測 驗 項 目 外 ， 各 個 測 驗 項 目 的 分 數 無 滿

分 之 限 制 。 兩 次 測 驗 結 果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及 評 分 者 間 的 類

組 間 相 關 係 數 （ I C C s） 分 別 如 表 4 - 1 - 8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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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8   年 齡 區 段 三（ 9 - 1 0 歲 ）各 測 驗 項 目 原 始 分 數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施 測 者 A  施 測 者 B  I C C s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移 動 珠 子 （ 慣 用 手 ）  1 0 . 5 0 1 . 1 5  1 1 . 6 4 1 . 4 9  0 . 4 1 * *  

移 動 珠 子 （ 非 慣 用 手 ） 1 2 . 2 1 1 . 4 7  1 2 . 9 7 2 . 1 4  0 . 3 2 * *  

轉 螺 絲  2 4 . 3 2 5 . 3 9  2 5 . 0 9 5 . 0 6  0 . 4 8 * *  

描 花 邊  0 . 5 5  1 . 0 7  0 . 4 2  0 . 8 7  0 . 3 2 * *  

雙 手 接 球  6 . 9 1  2 . 9 3  6 . 6 9  3 . 1 2  0 . 7 8 * *  

丟 沙 包  4 . 5 9  1 . 8 5  4 . 8 9  1 . 9 8  0 . 3 0 * *  

平 衡 （ 慣 用 腳 ）  8 . 4 6  5 . 2 5  7 . 8 9  6 . 0 4  0 . 3 7 * *  

平 衡 （ 非 慣 用 腳 ）  8 . 5 9  6 . 5 5  6 . 3 2  4 . 4 8  0 . 4 5 * *  

跳 方 格 （ 慣 用 腳 ）  4 . 9 2  0 . 4 1  4 . 9 1  0 . 3 4  0 . 7 3 * *  

跳 方 格 （ 非 慣 用 腳 ）  4 . 8 3  0 . 5 2  4 . 8 8  0 . 3 8  0 . 3 6 * *  

持 球 走 路  0 . 0 5  0 . 2 1  0 . 0 2  0 . 1 3  0 . 4 9 * *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二 、  物 理 治 療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結 果 

本 研 究 共 有 6 4 位 兒 童 （ 3 2 名 女 生 、 3 2 名 男 生 ） 參 與 檢

測 ， 接 受 一 位 物 理 治 療 師 評 分 的 兩 次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測

驗 ， 兩 次 測 驗 間 隔 為 七 天 ， 分 別 小 計 其 障 礙 分 數 與 障 礙 分 數

總 分 作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之 分 析 ， 以 下 即 分 別 呈 現 分 析 結 果 。  

本 研 究 在 年 齡 區 段 二 共 有 3 2 位 兒 童 參 與 檢 測 （ 1 8 名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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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 1 4 名 男 生 ）， 女 生 與 男 生 所 佔 的 百 分 比 分 別 為 為 5 6 . 3﹪

及 4 3 . 8﹪ ， 在 年 齡 區 段 三 ， 共 有 3 2 位 （ 1 4 名 女 生 、 1 8 名 男

生 ） 兒 童 參 與 檢 測 ， 女 生 與 男 生 所 佔 的 百 分 比 分 別 為 為 4 3 . 8

﹪ 及 5 6 . 3﹪ （ 表 4 - 1 - 9）， 而 其 身 高 、 體 重 、 體 脂 肪 等 基 本 資

料 之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如 表 4 - 1 - 1 0 所 示 。  

 

表 4 - 1 - 9   各 齡 區 段 受 測 兒 童 男 女 比 率 之 分 佈  

 

變 項  人 數  百 分 比  

女  1 8  5 6 . 3  

男  1 4  4 3 . 8  
年 齡 區

段 二  
總 合  3 2  1 0 0 . 0  

女  1 4  4 3 . 8  

男  1 8  5 6 . 3  
年 齡 區

段 三  
總 合  3 2  1 0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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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年 齡 區 段 二 （ 7 - 8 歲 ） 障 礙 分 數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分 析  

    手 部 操 作 靈 活 度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1 5 分，球 類 技 巧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1 0 分 ， 平 衡 能 力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1 5 分 ， 總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4 0 分 。 實 驗 參 與 者 接 受 物 理 治 療 師 連 續 兩 次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測 驗 ， 兩 次 測 驗 間 隔 為 七 天 ， 前 後 兩 次

測 驗 結 果 的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分 別 如 表 4 - 1 - 1 1 所 示。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年 齡 區 段 二 的 總 障 礙 分 數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之 I C C 係

數 為 0 . 6 7 ， 其 三 向 度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之 I C C 係 數 介 於

0 . 5 2 - 0 . 6 5。  

表 4 - 1 - 1 0   各 齡 區 段 受 測 兒 童 基 本 資 料 表  

 

變 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身 高 （ 公 分 ）  1 2 6 . 8 3  5 . 9 5  

體 重 （ 公 斤 ）  2 7 . 6 8  4 . 9 1  

體 脂 肪 （ 百 分 比 ） 2 1 . 1 3  6 . 7 1  

腰 圍 （ 公 分 ）  5 6 . 8 9  5 . 2 9  

年 齡 區  

段 二  

（ N = 3 2）  

臀 圍 （ 公 分 ）  6 8 . 0 2  4 . 4 7  

身 高 （ 公 分 ）  1 3 8 . 1 1  8 . 1 9  

體 重 （ 公 斤 ）  3 3 . 7 2  9 . 3 8  

體 脂 肪 （ 百 分 比 ） 2 0 . 5 0  7 . 5 2  

腰 圍 （ 公 分 ）  6 0 . 8 8  1 0 . 6 7  

年 齡 區  

段 三  

（ N = 3 2）  

臀 圍 （ 公 分 ）  7 3 . 3 1  8 .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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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11   年 齡 區 段 二（ 7 - 8 歲 ）各 向 度 及 總 障 礙 分 數 之 物 理

治 療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第 一 次 測  第 二 次 測  I C C s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手 部 操 作 靈 活 度  1 . 3 3  1 . 7 4  1 . 0 8  1 . 8 1  0 . 5 2 * *  

球 類 技 巧  2 . 0 2  2 . 0 9  1 . 9 1  2 . 1 6  0 . 6 1 * *  

平 衡 能 力  1 . 3 4  2 . 1 3  1 . 2 2  1 . 8 4  0 . 6 5 * *  

總 障 礙 分 數  4 . 6 9  3 . 8 1  4 . 2 0  3 . 8 6  0 . 6 7 * *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在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八 個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中 ， 各 測 驗

項 目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皆 為 五 分 ， 兩 次 測 驗 結 果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及 評 分 者 間 的 信 度 係 數 （ I C C s） 分 別 如 表 4 - 1 - 1 2 所 示 。  

表 4 - 1 - 1 2   年 齡 區 段 二（ 7 - 8 歲 ）各 測 驗 項 目 障 礙 分 數 之 物 理

治 療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第 一 次 測  第 二 次 測  I C C s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珠 子  0 . 1 4  0 . 4 1  0 . 0 8  0 . 2 9  0 . 0 4  

穿 洞 洞  0 . 7 8  1 . 2 6  0 . 7 2  1 . 5 5  0 . 5 0 * *  

描 花 邊   0 . 4 1  0 . 8 4  0 . 2 8  0 . 6 3  0 . 2 5  

單 手 拋 接  0 . 5 2  0 . 9 2  0 . 5 6  0 . 8 2  0 . 8 2 * *  

丟 沙 包 入 盒 子  1 . 5 0  1 . 6 1  1 . 3 4  1 . 5 8  0 . 3 6 *  

金 雞 獨 立  0 . 6 3  1 . 0 4  0 . 8 8  1 . 2 2  0 . 7 9 * *  

雙 腳 跳 格 子  0 . 3 8  0 . 7 9  0 . 1 9  0 . 5 9  0 . 1 2  

腳 跟 接 腳 尖 走 路  0 . 3 4  1 . 0 7  0 . 1 6  0 . 8 8  0 . 4 5 * *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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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年 齡 區 段 二 （ 7 - 8 歲 ） 原 始 分 數 之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分 析  

 

    在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測 驗 項 目 的 原 始 分 數 方 面 ， 金

雞 獨 立 的 原 始 分 數 滿 分 為 2 0 秒，雙 腳 跳 格 子 的 原 始 分 數 滿 分

為 5 分 ， 除 了 金 雞 獨 立 與 雙 腳 跳 格 子 測 驗 項 目 外 ， 各 個 測 驗

項 目 的 分 數 無 滿 分 的 限 制 。 兩 次 測 驗 結 果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及 評 分 者 內 的 類 組 間 相 關 係 數（ I C C s）分 別 如 表 4 - 1 - 1 3 所 示。 

 

表 4 - 1 - 1 3   年 齡 區 段 二 （ 7 - 8 歲 ） 各 測 驗 項 目 原 始 分 數 之 物

理 治 療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第 一 次 測  第 二 次 測  I C C s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珠 子 （ 慣 用 手 ）  1 9 . 4 6 2 . 2 7  1 9 . 1 9 2 . 2 9  0 . 2 5  

排 珠 子 （ 非 慣 用 手 ）  2 2 . 4 9 2 . 1 6  2 2 . 1 6 2 . 9 8  0 . 5 2 * *

穿 洞 洞  1 9 . 7 2 5 . 6 2  1 8 . 8 1 7 . 2 4  0 . 5 9 * *

描 花 邊  0 . 4 4  0 . 8 4  0 . 4 1  0 . 7 1  0 . 1 2  

單 手 拋 接 （ 慣 用 手 ）  9 . 0 6  1 . 4 6  9 . 0 9  1 . 3 0  0 . 6 0 * *

單 手 拋 接 （ 非 慣 用 手 ） 9 . 0 9  1 . 3 0  9 . 0 3  1 . 1 5  0 . 4 5 * *

丟 沙 包  4 . 8 4  2 . 0 3  5 . 4 7  2 . 4 6  0 . 4 1 * *

金 雞 獨 立 （ 慣 用 腳 ）  1 7 . 8 8 4 . 2 9  1 5 . 4 4 6 . 1 0  0 . 5 0 * *

金 雞 獨 立 （ 非 慣 用 腳 ） 1 6 . 6 3 5 . 9 9  1 6 . 7 8 5 . 2 3  0 . 2 4  

跳 格 子  4 . 8 1  0 . 4 0  4 . 9 1  0 . 3 0  0 . 1 2  

腳 跟 接 腳 尖 走 路  1 7 . 9 7 3 . 8 9  1 8 . 7 5 2 . 6 8  0 . 4 2 * *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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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年 齡 區 段 三 （ 9 - 1 0 歲 ） 障 礙 分 數 之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分 析  

手 部 操 作 靈 活 度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1 5 分，球 類 技 巧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1 0 分 ， 平 衡 能 力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1 5 分 ， 總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4 0 分。實 驗 參 與 者 分 別 接 受 同 一 位 物 理 治 療 師 連 續

兩 次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測 驗 ， 兩 次 測 驗 間 隔 為 七 天 ， 兩 次

測 驗 結 果 的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分 別 如 表 4 - 1 - 1 4 所 示。總 障 礙 分

數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之 I C C 係 數 為 0 . 8 4，其 三 向 度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之 I C C 係 數 介 於 0 . 5 3 - 0 . 7 1。  

 

表 4 - 1 - 1 4   年 齡 區 段 三（ 9 - 1 0 歲 ）各 向 度 及 總 障 礙 分 數 之 物

理 治 療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第 一 次 測  第 二 次 測  I C C s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手 部 操 作 靈 活 度  3 . 3 8  1 . 8 6  3 . 8 0  2 . 4 9  0 . 5 3 * *

球 類 技 巧  2 . 6 9  2 . 7 8  2 . 4 7  2 . 3 7  0 . 6 7 * *

平 衡 能 力  3 . 0 8  2 . 1 0  2 . 2 3  1 . 6 9  0 . 7 1 * *

總 障 礙 分 數  7 . 7 3  4 . 4 5  6 . 8 4  3 . 6 6  0 . 8 4 * *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在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八 個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中 ， 各 測 驗

項 目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皆 為 五 分 ， 兩 次 測 驗 結 果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及 評 分 者 內 的 類 組 間 相 關 係 數（ I C C s）分 別 如 表 4 - 1 - 1 5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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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1 5   年 齡 區 段 三（ 9 - 1 0 歲 ）各 測 驗 項 目 障 礙 分 數 之 物

理 治 療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第 一 次 測  第 二 次 測  I C C s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移 動 珠 子  0 . 4 7  0 . 6 9  0 . 4 5  0 . 8 7  0 . 5 2 * *

轉 螺 絲  2 . 5 3  1 . 6 9  2 . 8 4  1 . 5 9  0 . 5 3 * *

描 花 邊   0 . 3 8  0 . 7 9  0 . 5 0  1 . 1 4  0 . 1 7  

雙 手 接 球  1 . 4 4  1 . 7 2  1 . 3 4  1 . 7 2  0 . 7 2 * *

丟 沙 包 入 盒 子  1 . 2 5  1 . 7 4  1 . 1 3  1 . 2 9  0 . 4 4 * *

單 平 衡 板 平 衡  2 . 2 7  1 . 4 5  1 . 9 4  1 . 5 1  0 . 6 6 * *

單 腳 跳 方 格  0 . 7 5  1 . 1 4  0 . 2 3  0 . 6 1  0 . 5 7 * *

持 球 走 路  0 . 0 6  0 . 3 5  0 . 0 6  0 . 3 5  - 0 . 0 3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 四 ） 年 齡 區 段 三 （ 9 - 1 0 歲 ） 原 始 分 數 之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分 析  

在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測 驗 項 目 的 原 始 分 數 方 面 ， 單

平 衡 板 平 衡 的 原 始 分 數 滿 分 為 2 0 秒，單 腳 跳 格 子 的 慣 用 腳 與

非 慣 用 腳 測 驗 項 目 的 原 始 分 數 滿 分 為 5 分 ， 除 了 單 腳 跳 格 子

的 慣 用 腳 與 非 慣 用 腳 測 驗 項 目 外 ， 各 個 測 驗 項 目 的 分 數 無 滿

分 的 限 制 。 兩 次 測 驗 結 果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及 評 分 者 內 的 類

組 間 相 關 係 數 分 別 如 表 4 - 1 - 1 6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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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1 6   年 齡 區 段 三（ 9 - 1 0 歲 ）各 測 驗 項 目 原 始 分 數 之 物

理 治 療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第 一 次 測  第 二 次 測  I C C s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移 動 珠 （ 慣 用 手 ）  1 2 . 3 0  1 . 8 8  1 1 . 8 9  1 . 5 8  0 . 4 7 * *

移 動 珠 （ 非 慣 用 手 ） 1 3 . 6 1  1 . 7 7  1 3 . 3 9  2 . 5 5  0 . 5 1 * *

轉 螺 絲  2 4 . 7 8  4 . 4 5  2 5 . 0 6  4 . 1 6  0 . 3 8 * *

描 花 邊  0 . 3 4  0 . 6 5  0 . 3 8  0 . 7 5  0 . 2 5  

雙 手 接 球  6 . 1 6  3 . 1 6  6 . 4 1  3 . 1 2  0 . 8 1 * *

丟 沙 包  4 . 5 6  2 . 0 3  5 . 0 6  1 . 8 3  0 . 4 4 * *

平 衡 （ 慣 用 腳 ）  1 9 . 9 1  8 3 . 8 5  8 . 4 6  6 . 9 4  - 0 . 0 1  

平 衡 （ 非 慣 用 腳 ）  6 . 2 2  4 . 5 8  5 . 8 4  4 . 1 5  0 . 6 0 * *

跳 方 格 （ 慣 用 腳 ）  4 . 7 2  0 . 5 2  4 . 9 1  0 . 3 9  0 . 6 3 * *

跳 方 格 （ 非 慣 用 腳 ） 4 . 5 6  0 . 8 0  4 . 8 8  0 . 3 4  0 . 3 6 *  

持 球 走 路  0 . 0 3  0 . 1 8  0 . 0 3  0 . 1 8  - 0 . 0 3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三 、 體 育 教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結 果  

本 研 究 共 有 6 4 位 兒 童 （ 2 9 名 女 生 、 3 5 名 男 生 ） 參 與 檢

測 ， 接 受 同 一 位 體 育 教 師 評 分 的 兩 次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測

驗 ， 兩 次 測 驗 間 隔 為 七 天 ， 分 別 小 計 其 障 礙 分 數 與 障 礙 分 數

總 分 作 體 育 教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之 分 析 ， 以 下 即 分 別 呈 現 分 析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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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 究 在 年 齡 區 段 二 共 有 3 2 位 兒 童 參 與 檢 測 （ 1 5 名 女

生 、 1 7 名 男 生 ）， 女 生 與 男 生 所 佔 的 百 分 比 分 別 為 為 4 6 . 9﹪

及 5 3 . 1﹪ ， 在 年 齡 區 段 三 ， 共 有 3 2 位 （ 1 4 名 女 生 、 1 8 名 男

生 ） 兒 童 參 與 檢 測 ， 女 生 與 男 生 所 佔 的 百 分 比 分 別 為 為 4 3 . 8

﹪ 及 5 6 . 3﹪ （ 表 4 - 1 - 1 7）， 而 其 身 高 、 體 重 、 體 脂 肪 等 基 本

資 料 之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如 表 4 - 1 - 1 8 所 示 。  

 

表 4 - 1 - 1 7   各 齡 區 段 受 測 兒 童 男 女 比 率 之 分 佈  

變 項  人 數  百 分 比  

女  1 5  4 6 . 9  

男  1 7  5 3 . 1  
年 齡 區

段 二  
總 合  3 2  1 0 0 . 0  

女  1 4  4 3 . 8  

男  1 8  5 6 . 3  
年 齡 區

段 三  
總 合  3 2  1 0 0 . 0  



 53

（ 一 ） 年 齡 區 段 二 （ 7 - 8 歲 ） 障 礙 分 數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分 析  

    手 部 操 作 靈 活 度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1 5 分，球 類 技 巧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1 0 分 ， 平 衡 能 力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1 5 分 ， 總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4 0 分 。 實 驗 參 與 者 接 受 體 育 教 師 連 續 兩 次

M o v e m e n t - A B C  t e s t 測 驗 ， 兩 次 測 驗 間 隔 為 七 天 ， 前 後 兩 次

測 驗 結 果 的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分 別 如 表 4 - 1 - 1 9 所 示。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年 齡 區 段 二 的 總 障 礙 分 數 之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之 I C C 係

數 為 0 . 7 9 ， 其 三 向 度 之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之 I C C 係 數 介 於

0 . 4 1 - 0 . 6 8。  

表 4 - 1 - 1 8   M o v e m e n t - A B C各 齡 區 段 受 測 兒 童 基 本 資 料 表  

 

變 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身 高 （ 公 分 ）  1 2 8 . 0 9  6 . 4 2  

體 重 （ 公 斤 ）  2 8 . 8 4  6 . 8 4  

體 脂 肪 （ 百 分 比 ） 2 1 . 1 9  7 . 4 5  

腰 圍 （ 公 分 ）  5 9 . 9 4  8 . 1 9  

年 齡 區  

段 二  

（ N = 3 2）  

臀 圍 （ 公 分 ）  7 0 . 5 6  6 . 7 6  

身 高 （ 公 分 ）  1 3 8 . 1 4  7 . 3 8  

體 重 （ 公 斤 ）  3 2 . 9 4  7 . 0 2  

體 脂 肪 （ 百 分 比 ） 1 9 . 7 2  6 . 1 9  

腰 圍 （ 公 分 ）  5 9 . 2 8  6 . 9 8  

年 齡 區  

段 三  

（ N = 3 2）  

臀 圍 （ 公 分 ）  7 1 . 8 4  7 .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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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1 9   年 齡 區 段 二 （ 7 - 8 歲 ） 各 向 度 及 總 障 礙 分 數 之 體

育 教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第 一 次 測  第 二 次 測  I C C s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手 部 操 作 靈 活 度  0 . 7 5  1 . 0 4  0 . 2 5  0 . 5 5  0 . 5 6 * *

球 類 技 巧  2 . 7 0  1 . 9 6  2 . 3 1  1 . 8 0  0 . 4 1 * *

平 衡 能 力  0 . 8 9  1 . 6 1  1 . 6 4  2 . 4 4  0 . 6 8 * *

總 障 礙 分 數  4 . 3 4  3 . 5 3  4 . 2 0  3 . 5 2  0 . 7 9 * *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在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八 個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中 ， 各 測 驗

項 目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皆 為 五 分 ， 兩 次 測 驗 結 果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及 評 分 者 間 的 信 度 係 數 （ I C C s） 分 別 如 表 4 - 1 - 2 0 所 示 。  

表 4 - 1 - 2 0   年 齡 區 段 二 （ 7 - 8 歲 ） 各 測 驗 項 目 障 礙 分 數 之 體

育 教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第 一 次 測  第 二 次 測  I C C s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珠 子  0 . 0 9  0 . 2 7  0 . 0 6  0 . 2 1  0 . 4 5 * *

穿 洞 洞  0 . 4 4  0 . 8 8  0 . 0 3  0 . 1 8  0 . 2 1  

描 花 邊   0 . 2 2  0 . 5 5  0 . 1 6  0 . 4 5  0 . 1 2  

單 手 拋 接  1 . 0 2  1 . 2 0  0 . 6 3  1 . 0 8  0 . 6 1 * *

丟 沙 包  1 . 6 9  1 . 4 5  1 . 6 9  1 . 2 8  0 . 1 0  

金 雞 獨 立  0 . 2 3  0 . 6 7  0 . 2 3  0 . 8 1  0 . 6 2 * *

跳 格 子  0 . 4 1  1 . 0 7  0 . 8 4  1 . 6 5  0 . 3 8 * *

腳 跟 接 腳 尖 走 路  0 . 2 5  0 . 7 6  0 . 5 6  1 . 3 4  0 . 6 6 * *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55

（ 二 ） 年 齡 區 段 二 （ 7 - 8 歲 ） 原 始 分 數 之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分 析  

 

    在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測 驗 項 目 的 原 始 分 數 方 面 ， 金

雞 獨 立 的 原 始 分 數 滿 分 為 2 0 秒，雙 腳 跳 格 子 的 原 始 分 數 滿 分

為 5 分 ， 除 了 金 雞 獨 立 與 雙 腳 跳 格 子 測 驗 項 目 外 ， 各 個 測 驗

項 目 的 分 數 無 滿 分 的 限 制 。 兩 次 測 驗 結 果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及 評 分 者 內 的 類 組 間 相 關 係 數 分 別 如 表 4 - 1 - 2 1 所 示 。  

 

表 4 - 1 - 2 1   年 齡 區 段 二 （ 7 - 8 歲 ） 各 測 驗 項 目 原 始 分 數 之 體

育 教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第 一 次 測  第 二 次 測  I C C s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珠 子 （ 慣 用 手 ）  1 8 . 5 7 2 . 2 2  1 8 . 2 1 2 . 0 6  0 . 6 8 * *

排 珠 子 （ 非 慣 用 手 ）  2 1 . 4 4 3 . 2 8  2 1 . 3 2 2 . 8 6  0 . 7 5 * *

穿 洞 洞  1 7 . 4 8 4 . 1 3  1 5 . 8 3 2 . 8 8  0 . 5 1 * *

描 花 邊  0 . 2 8  0 . 5 8  0 . 2 5  0 . 5 7  - 0 . 0 3  

單 手 拋 接 （ 慣 用 手 ）  8 . 6 3  1 . 9 5  8 . 9 4  1 . 9 2  0 . 3 7 *  

單 手 拋 接 （ 非 慣 用 手 ） 7 . 9 1  2 . 1 8  8 . 7 8  1 . 4 5  0 . 5 3 * *

丟 沙 包  4 . 7 5  2 . 1 4  4 . 5 0  1 . 6 3  - 0 . 0 2  

金 雞 獨 立 （ 慣 用 腳 ）  1 8 . 3 7 4 . 4 8  1 8 . 9 4 3 . 3 6  0 . 6 2 * *

金 雞 獨 立 （ 非 慣 用 腳 ） 1 9 . 9 5 0 . 2 8  1 9 . 1 4 3 . 4 0  0 . 1 2  

跳 格 子  4 . 7 2  0 . 9 2  4 . 3 1  1 . 5 3  0 . 2 9 *  

腳 跟 接 腳 尖 走 路  1 8 . 2 5 2 . 8 5  1 7 . 2 5 4 . 2 8  0 . 6 3 * *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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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年 齡 區 段 三 （ 9 - 1 0 歲 ） 障 礙 分 數 之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分 析  

手 部 操 作 靈 活 度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1 5 分，球 類 技 巧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1 0 分 ， 平 衡 能 力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1 5 分 ， 總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4 0 分。實 驗 參 與 者 分 別 接 受 同 一 位 體 育 教 師 連 續

兩 次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測 驗 ， 兩 次 測 驗 間 隔 為 七 天 ， 兩 次

測 驗 結 果 的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分 別 如 表 4 - 1 - 2 2 所 示。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年 齡 區 段 三 的 總 障 礙 分 數 之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之 I C C 係

數 為 0 . 5 0 ， 其 三 向 度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之 I C C 係 數 介 於

0 . 3 5 - 0 . 5 7。  

 

表 4 - 1 - 2 2   年 齡 區 段 三（ 9 - 1 0 歲 ）各 向 度 及 總 障 礙 分 數 之 體

育 教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第 一 次 測  第 二 次 測  I C C s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手 部 操 作 靈 活 度  3 . 3 9  2 . 4 1  3 . 5 3  2 . 0 2  0 . 3 5 *  

球 類 技 巧  3 . 3 8  2 . 8 8  2 . 5 3  2 . 3 7  0 . 5 7 * *

平 衡 能 力  2 . 4 7  1 . 5 8  1 . 5 6  1 . 5 6  0 . 5 2 * *

總 障 礙 分 數  7 . 5 9  3 . 9 1  5 . 8 4  3 . 3 0  0 . 5 0 * *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在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八 個 細 測 驗 項 目 中 ， 各 測 驗 項

目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皆 為 五 分 ， 兩 次 測 驗 結 果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及 評 分 者 間 的 類 組 間 相 關 係 數 分 別 如 表 4 - 1 - 2 3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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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2 3   年 齡 區 段 三（ 9 - 1 0 歲 ）各 測 驗 項 目 障 礙 分 數 之 體

育 教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第 一 次 測  第 二 次 測  I C C s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移 動 珠 子  0 . 2 3  0 . 4 9  0 . 0 6  0 . 2 8  0 . 1 6  

轉 螺 絲  2 . 4 7  1 . 9 0  2 . 9 1  1 . 9 7  0 . 4 8 * *

描 花 邊   0 . 6 9  1 . 0 0  0 . 5 6  0 . 9 1  0 . 1 3  

雙 手 接 球  1 . 5 3  1 . 9 8  1 . 2 5  1 . 7 8  0 . 7 8 * *

丟 沙 包 入 盒 子  1 . 8 4  1 . 5 9  1 . 2 8  1 . 3 5  0 . 1 8  

單 平 衡 板 平 衡  1 . 9 5  1 . 4 8  1 . 4 1  1 . 4 4  0 . 5 7 * *

單 腳 跳 方 格  0 . 5 2  0 . 7 6  0 . 1 6  0 . 5 3  0 . 2 6  

持 球 走 路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 - -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 四 ） 年 齡 區 段 三 （ 9 - 1 0 歲 ） 原 始 分 數 之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分 析  

在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測 驗 項 目 的 原 始 分 數 方 面 ， 單

平 衡 板 平 衡 的 原 始 分 數 滿 分 為 2 0 秒，單 腳 跳 格 子 的 慣 用 腳 與

非 慣 用 腳 測 驗 項 目 的 原 始 分 數 滿 分 為 5 分 ， 除 了 單 腳 跳 格 子

的 慣 用 腳 與 非 慣 用 腳 測 驗 項 目 外 ， 各 個 測 驗 項 目 的 分 數 無 滿

分 的 限 制 。 兩 次 測 驗 結 果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及 評 分 者 內 的 類

組 間 相 關 係 數 分 別 如 表 4 - 1 - 2 4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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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2 4   年 齡 區 段 三（ 9 - 1 0 歲 ）各 測 驗 項 目 原 始 分 數 之 體

育 教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第 一 次 測  第 二 次 測  I C C s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移 動 珠 子 （ 慣 用 手 ）  1 1 . 2 0 1 . 2 1  1 0 . 5 5 1 . 0 5  0 . 5 0 * *

移 動 珠 子 （ 非 慣 用 手 ） 1 3 . 0 5 1 . 6 5  1 2 . 2 5 1 . 5 0  0 . 5 0 * *

轉 螺 絲  2 4 . 6 3 5 . 1 4  2 4 . 9 1 6 . 0 5  0 . 3 9 * *

描 花 邊  0 . 5 6  0 . 7 2  0 . 4 7  0 . 6 7  0 . 1 0  

雙 手 接 球  5 . 7 5  3 . 4 5  6 . 5 9  3 . 0 8  0 . 7 6 * *

丟 沙 包  4 . 1 6  1 . 8 0  4 . 5 6  1 . 5 2  0 . 1 8  

平 衡 （ 慣 用 腳 ）  5 . 3 1  2 . 3 9  8 . 0 6  5 . 0 9  0 . 3 2 *  

平 衡 （ 非 慣 用 腳 ）  6 . 5 3  4 . 0 3  7 . 7 3  5 . 3 8  0 . 4 4 * *

跳 方 格 （ 慣 用 腳 ）  4 . 8 1  0 . 4 0  4 . 9 7  0 . 1 8  - 0 . 0 6  

跳 方 格 （ 非 慣 用 腳 ）  4 . 7 5  0 . 5 1  4 . 8 8  0 . 4 2  0 . 4 4 * *

持 球 走 路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 - -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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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T G M D - 2 工 具 之 信 度 分 析  

    本 節 主 要 針 對 T G M D - 2 工 具 信 度 研 究 結 果 作 呈 現 ， 共 分

為 三 個 部 分 （ 1） 物 理 治 療 師 與 體 育 教 師 的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結

果，（ 2）物 理 治 療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結 果 及（ 3）體 育 教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結 果 。  

一 、 物 理 治 療 師 與 體 育 教 師 的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結 果  

本 研 究 共 有 1 2 8 位 兒 童（ 6 1 名 女 生、 6 8 名 男 生 ）參 與 檢

測 ， 各 年 齡 層 男 生 與 女 生 所 佔 的 比 率 如 表 4 - 2 - 5 所 示 ， 而 其

身 高、體 重、體 脂 肪 等 基 本 資 料 之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如 表 4 - 2 - 2

所 示 。 依 據 T G M D - 2 手 冊 的 常 模 標 準 ， 將 原 始 分 數 依 據 不 同

足 歲 年 齡 轉 換 成 移 位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 操 控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標 準 總 分（ 移 位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加 操 控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

與 粗 動 作 商 數 ， 針 對 這 些 分 數 進 行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之 分 析 ， 以

下 即 分 別 呈 現 分 析 結 果 。  

表 4 - 2 - 1   T G M D - 2各 年 齡 層 男 女 比 率 之 分 佈  

 

年 齡 層  女 （ 人 數 ）  男 （ 人 數 ）  百 分 比  

七 歲  1 2  9  1 6 . 4  

八 歲  2 1  2 2  3 3 . 6  

九 歲  1 4  2 4  2 9 . 7  

十 歲  1 4  1 2  2 0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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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T G M D - 2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分 析  

移 位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滿 分 為 2 0 分，操 控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滿 分 為 2 0 分，標 準 總 分 滿 分 為 4 0 分，粗 動 作 商 數 滿 分 為 1 6 0

分 。 實 驗 參 與 者 分 別 接 受 體 育 教 師 （ 施 測 者 A） 與 物 理 治 療

師 （ 施 測 者 B） 連 續 兩 次 T G M D - 2 測 驗 ， 兩 次 測 驗 間 隔 為 七

天 ， 兩 次 測 驗 結 果 的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分 別 如 表 4 - 2 - 3 所 示 。

在 T G M D - 2 的 總 障 礙 分 數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之 I C C 係 數 為

0 . 7 1， 粗 動 作 商 數 之 I C C 係 數 為 0 . 6 7， 其 各 技 能 標 準 總 分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之 I C C 係 數 介 於 0 . 5 9 - 0 . 7 1。  

 

 

 

 

表 4 - 2 - 2   T G M D - 2實 驗 參 與 者 （ N = 1 2 8） 基 本 資 料 表  

 

變 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身 高 （ 公 分 ）  1 3 2 . 8 9  8 . 7 9  

體 重 （ 公 斤 ）  3 0 . 8 4  7 . 6 1  

體 脂 肪 （ 百 分 比 ）  2 0 . 6 3  6 . 9 4  

腰 圍 （ 公 分 ）  5 9 . 2 6  8 . 0 8  

臀 圍 （ 公 分 ）  7 0 . 9 6  6 .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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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3   T G M D - 2 各 技 能 標 準 分 數、標 準 總 分 及 粗 動 作 商 數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施 測 者 A  施 測 者 B  I C C s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移 位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1 0 . 4 8 1 . 9 6  1 0 . 0 2 2 . 2 6  0 . 5 9 * *

操 控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8 . 4 8  2 . 3 1  8 . 8 3  2 . 3 8  0 . 7 1 * *

標 準 總 分  1 8 . 9 7 3 . 5 5  1 8 . 8 4 3 . 7 3  0 . 7 1 * *

粗 動 作 商 數  9 6 . 9 1 1 0 . 6 4 9 6 . 5 3 1 1 . 1 9  0 . 7 1 * *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 二 ） 移 位 性 技 能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分 析  

跑 步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8 分 ， 滑 步 向 前 奔 馳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8 分，單 腳 連 續 跳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1 0 分，跨 步 跳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6 分 ， 立 定 跳 遠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8 分 ， 滑 步 側 移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8 分，移 位 能 力 原 始 總 分 滿 分 為 4 8 分，兩 次 測 驗

結 果 的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及 類 組 間 相 關 係 數 值 分 別 如 表 4 - 2 - 4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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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4   T G M D - 2 移 位 性 技 能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施 測 者 A  施 測 者 B  I C C s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跑 步  7 . 5 8  0 . 7 5  7 . 8 0  0 . 5 4  0 . 2 3 *  

滑 步 向 前  7 . 7 2  0 . 5 5  7 . 2 2  0 . 5 8  - 0 . 1 1  

單 腳 連 續 跳  8 . 0 0  1 . 1 4  8 . 7 5  1 . 1 5  0 . 3 7 * *

跨 步 跳  5 . 8 1  0 . 5 3  5 . 4 2  0 . 5 9  0 . 1 7 *  

立 定 跳 遠  6 . 2 2  1 . 4 3  5 . 9 7  2 . 2 3  0 . 5 7 * *

滑 步 側 移  7 . 5 3  0 . 6 9  6 . 7 2  0 . 8 1  0 . 1 2  

移 位 能 力 原 始 總 分  4 2 . 8 6 2 . 7 1  4 1 . 8 8 4 . 0 1  0 . 5 9 * *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 三 ） 操 作 性 技 能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分 析  

打 擊 靜 止 的 球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1 0 分，原 地 拍 球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8 分 ， 接 球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6 分 ， 踢 球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8 分 ， 過 肩 投 球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8 分 ， 低 手 滾 球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8 分，物 體 控 制 測 驗 原 始 總 分 滿 分 為 4 8 分，兩 次 測 驗

結 果 的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及 類 組 間 相 關 係 數 值 分 別 如 表 4 - 2 - 5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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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5   T G M D - 2 操 控 性 技 能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施 測 者 A  施 測 者 B  I C C s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打 擊 靜 止 的 球  7 . 3 4  1 . 9 1  7 . 2 2  2 . 1 0  0 . 4 8 * *

原 地 拍 球  7 . 1 1  1 . 3 9  7 . 4 1  0 . 7 1  0 . 4 8 * *

接 球  5 . 3 3  0 . 8 6  5 . 3 8  0 . 8 6  0 . 2 6 *  

踢 球  6 . 9 5  1 . 2 4  7 . 0 6  1 . 1 7  0 . 5 1 * *

過 肩 投 球  5 . 1 1  2 . 0 4  5 . 4 8  2 . 3 8  0 . 6 2 * *

低 手 滾 球  5 . 5 9  1 . 3 5  5 . 4 8  1 . 7 6  0 . 5 3 * *

操 控 能 力 原 始 總 分  3 7 . 4 4 5 . 6 3  3 8 . 0 3 6 . 1 4  0 . 8 1 * *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二 、 物 理 治 療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結 果  

本 研 究 共 有 6 4 位 兒 童 （ 3 2 名 女 生 、 3 2 名 男 生 ） 參 與 測

驗 ， 各 年 齡 層 男 生 與 女 生 所 佔 的 比 率 如 表 4 - 2 - 6 所 示 ， 其 身

高 、 體 重 、 體 脂 肪 等 基 本 資 料 之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如 表 4 - 2 - 7

所 示 。 物 理 治 療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之 分 析 ， 以 下 即 分 別 呈 現 分

析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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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T G M D - 2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分 析  

物 理 治 療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之 分 析 結 果 的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分 別 如 表 4 - 2 - 8 所 示 。 在 T G M D - 2 的 總 障 礙 分 數 之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之 I C C 係 數 為 0 . 6 7，粗 動 作 商 數 之 I C C 係 數 為 0 . 6 7，其

各 技 能 標 準 總 分 之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之 I C C 係 數 介 於 0 . 5 7 - 0 . 6 3。 

 

 

表 4 - 2 - 6   T G M D - 2各 年 齡 層 男 女 比 率 之 分 佈  

年 齡 層  女 （ 人 數 ）  男 （ 人 數 ）  百 分 比  

七 歲  7  3  1 5 . 6  

八 歲  1 1  1 1  3 4 . 4  

九 歲  6  1 3  2 9 . 7  

十 歲  8  5  2 0 . 3  

表 4 - 2 - 7   T G M D - 2實 驗 參 與 者 （ N = 6 4） 基 本 資 料 表  

變 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身 高 （ 公 分 ）  1 3 2 . 6 5  9 . 1 2  

體 重 （ 公 斤 ）  3 0 . 8 0  8 . 0 9  

體 脂 肪 （ 百 分 比 ）  2 0 . 8 1  7 . 0 9  

腰 圍 （ 公 分 ）  5 8 . 9 1  8 . 6 3  

臀 圍 （ 公 分 ）  7 0 . 7 1  7 .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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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8   T G M D - 2 各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 標 準 總 分 及 粗 動 作 商 數

之 物 理 治 療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第 一 次 測  第 二 次 測  I C C s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移 位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9 . 6 3  2 . 5 2  1 0 . 3 4 2 . 1 5  0 . 6 3 * *

操 控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8 . 3 6  2 . 6 1  9 . 5 2  2 . 4 8  0 . 5 7 * *

標 準 總 分  1 7 . 9 8  4 . 1 7  1 9 . 8 6 3 . 7 8  0 . 6 7 * *

粗 動 作 商 數  9 3 . 9 5  1 2 . 5 1 9 9 . 5 8 1 1 . 3 5  0 . 6 7 * *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 二 ） 移 位 性 技 能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之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分 析  

跑 步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8 分 ， 滑 步 向 前 奔 馳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8 分，單 腳 連 續 跳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1 0 分，跨 步 跳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6 分 ， 立 定 跳 遠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8 分 ， 滑 步 側 移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8 分，移 位 能 力 原 始 總 分 滿 分 為 4 8 分。實 驗 參 與

者 分 別 接 受 兩 次 測 驗 結 果 的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及 類 組 間 相 關 係

數 （ I C C s） 分 別 如 表 4 - 2 - 8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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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8   T G M D - 2 移 位 性 技 能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之 物 理 治 療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第 一 次 測  第 二 次 測  I C C s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跑 步  7 . 8 4  0 . 5 1  7 . 8 8  0 . 4 2  0 . 7 1 * *

滑 步 向 前  6 . 8 4  1 . 2 8  7 . 2 0  0 . 6 9  0 . 2 7 * *

單 腳 連 續 跳  8 . 7 0  1 . 3 4  9 . 0 8  0 . 9 0  0 . 5 3 * *

跨 步 跳  5 . 3 3  0 . 8 7  5 . 5 2  0 . 5 6  0 . 4 5 * *

立 定 跳 遠  6 . 3 9  2 . 0 5  6 . 5 0  2 . 0 9  0 . 6 3 * *

滑 步 側 移  6 . 9 3  0 . 8 2  6 . 9 5  0 . 7 4  0 . 4 6 * *

移 位 能 力 原 始 總 分  4 2 . 0 3 4 . 4 0  4 3 . 1 3 3 . 5 0  0 . 6 7 * *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 三 ） 操 作 性 技 能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之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分 析  

打 擊 靜 止 的 球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1 0 分，原 地 拍 球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8 分 ， 接 球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6 分 ， 踢 球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8 分 ， 過 肩 投 球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8 分 ， 低 手 滾 球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8 分，物 體 控 制 測 驗 原 始 總 分 滿 分 為 4 8 分。實 驗 參 與

者 分 別 接 受 同 一 位 物 理 治 療 師 連 續 兩 次 T G M D - 2 測 驗 ， 兩 次

測 驗 間 隔 為 七 天 ， 兩 次 測 驗 結 果 的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及 類 組 間

相 關 係 數 值 （ I C C s） 分 別 如 表 4 - 2 - 9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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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9   T G M D - 2 操 控 性 技 能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之 物 理 治 療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第 一 次 測  第 二 次 測  I C C s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打 擊 靜 止 的 球  7 . 5 6  2 . 1 4  7 . 8 6  1 . 9 8  0 . 5 3 * *

原 地 拍 球  7 . 5 8  0 . 8 3  7 . 6 6  0 . 6 0  0 . 6 3 * *

接 球  5 . 6 3  0 . 7 0  5 . 7 7  0 . 5 8  0 . 3 2 * *

踢 球  6 . 8 9  1 . 2 9  7 . 1 9  1 . 0 5  0 . 5 9 * *

過 肩 投 球  5 . 3 6  2 . 2 1  6 . 1 9  2 . 0 1  0 . 5 3 * *

低 手 滾 球  5 . 6 6  1 . 7 5  6 . 0 5  1 . 5 2  0 . 4 2 * *

操 控 能 力 原 始 總 分  3 8 . 6 7 6 . 1 4  4 0 . 7 0 5 . 3 8  0 . 7 1 * *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三 、 體 育 教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結 果  

本 研 究 共 有 6 4 位 兒 童 （ 2 9 名 女 生 、 3 5 名 男 生 ） 參 與 檢

測，各 年 齡 層 男 生 與 女 生 所 佔 的 比 率 如 表 4 - 2 - 1 0 所 示，其 身

高 、 體 重 、 體 脂 肪 等 基 本 資 料 之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如 表 4 - 2 - 1 1

所 示 。 體 育 教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之 分 析 ， 以 下 即 分 別 呈 現 分 析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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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T G M D - 2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分 析  

移 位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滿 分 為 2 0 分，操 控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滿 分 為 2 0 分，標 準 總 分 滿 分 為 4 0 分，粗 動 作 商 數 滿 分 為 1 6 0

分 。 實 驗 參 與 者 兩 次 測 驗 結 果 的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分 別 如 表

4 - 2 - 1 2 所 示。在 T G M D - 2 的 總 障 礙 分 數 之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之 I C C

係 數 為 0 . 7 1，粗 動 作 商 數 之 I C C 係 數 為 0 . 7 1，其 各 技 能 標 準

總 分 之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之 I C C 係 數 介 於 0 . 6 6 - 0 . 5 3。  

表 4 - 2 - 1 0   T G M D - 2各 年 齡 層 男 女 比 率 之 分 佈  

年 齡 層  女 （ 人 數 ）  男 （ 人 數 ）  百 分 比  

七 歲  5  6  1 7 . 2  

八 歲  1 0  1 1  3 2 . 8  

九 歲  8  1 1  2 9 . 7  

十 歲  6  7  2 0 . 3  

表 4 - 2 - 11   T G M D - 2實 驗 參 與 者 （ N = 6 4） 基 本 資 料 表  

變 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身 高 （ 公 分 ）  1 3 3 . 1 2  8 . 5 2  

體 重 （ 公 斤 ）  3 0 . 8 9  7 . 1 8  

體 脂 肪 （ 百 分 比 ）  2 0 . 4 5  6 . 8 3  

腰 圍 （ 公 分 ）  5 9 . 6 1  7 . 5 6  

臀 圍 （ 公 分 ）  7 1 . 2 0  6 .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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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1 2   T G M D - 2 各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 標 準 總 分 及 粗 動 作 商

數 之 體 育 教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第 一 次 測  第 二 次 測  I C C s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移 位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1 0 . 0 2 1 . 9 4  1 0 . 3 8 1 . 8 8  0 . 6 6 * *

操 控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7 . 4 2  1 . 9 7  7 . 8 3  1 . 9 9  0 . 5 3 * *

標 準 總 分  1 7 . 4 4 3 . 1 1  1 8 . 2 0 3 . 3 8  0 . 7 1 * *

粗 動 作 商 數  9 2 . 3 1 9 . 3 2  9 4 . 6 1 1 0 . 1 4  0 . 7 1 * *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 二 ） 移 位 性 技 能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之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分 析  

跑 步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8 分 ， 滑 步 向 前 奔 馳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8 分，單 腳 連 續 跳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1 0 分，跨 步 跳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6 分 ， 立 定 跳 遠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8 分 ， 滑 步 側 移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8 分，移 位 能 力 原 始 總 分 滿 分 為 4 8 分。測 驗 結 果

的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及 類 組 間 相 關 係 數 值 （ I C C s） 分 別 如 表

4 - 2 - 1 3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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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1 3   T G M D - 2 移 位 性 技 能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之 體 育 教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第 一 次 測  第 二 次 測  I C C s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跑 步  7 . 7 0  0 . 7 3  7 . 6 3  0 . 7 2  0 . 3 9 * *

滑 步 向 前  7 . 3 4  0 . 9 5  7 . 7 7  0 . 5 0  0 . 4 5 * *

單 腳 連 續 跳  8 . 1 7  1 . 2 7  8 . 2 3  1 . 1 8  0 . 4 7 * *

跨 步 跳  5 . 6 6  0 . 7 4  5 . 7 5  0 . 5 6  0 . 0 6  

立 定 跳 遠  6 . 2 3  1 . 5 6  6 . 5 0  1 . 2 6  0 . 6 5 * *

滑 步 側 移  7 . 6 1  0 . 6 6  7 . 5 0  0 . 7 1  0 . 1 9  

移 位 能 力 原 始 總 分  4 2 . 7 2 3 . 1 3  4 3 . 3 8 2 . 7 4  0 . 7 5 * *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 三 ） 操 作 性 技 能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之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分 析  

打 擊 靜 止 的 球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1 0 分，原 地 拍 球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8 分 ， 接 球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6 分 ， 踢 球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8 分 ， 過 肩 投 球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8 分 ， 低 手 滾 球 測 驗 分 數

滿 分 為 8 分，物 體 控 制 測 驗 原 始 總 分 滿 分 為 4 8 分。兩 次 測 驗

結 果 的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及 類 組 間 相 關 係 數 值 分 別 如 表 4 - 2 - 1 4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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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1 4   T G M D - 2 操 控 性 技 能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之 體 育 教 師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第 一 次 測  第 二 次 測  I C C s  
項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打 擊 靜 止 的 球  6 . 4 4  2 . 1 7  6 . 9 8  1 . 8 9  0 . 4 4 * *

原 地 拍 球  7 . 2 0  1 . 2 0  7 . 3 1  1 . 3 6  0 . 5 8 * *

接 球  5 . 5 5  0 . 6 9  5 . 5 0  0 . 7 6  0 . 4 7 * *

踢 球  6 . 9 8  1 . 1 5  7 . 2 8  1 . 0 5  0 . 3 3 * *

過 肩 投 球  5 . 4 2  2 . 0 8  5 . 1 4  2 . 1 3  0 . 5 9 * *

低 手 滾 球  5 . 3 3  1 . 5 5  5 . 8 0  1 . 4 5  0 . 5 1 * *

操 控 能 力 原 始 總 分  3 6 . 9 2 5 . 3 3  3 8 . 0 2 5 . 2 2  0 . 7 2 * *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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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及 T G M D - 2 兩 工 具 之 相 關

性 分 析  

本 節 主 要 針 對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與 T G M D - 2 兩 工 具 之

相 關 性 作 探 討，研 究 結 果 呈 現 共 分 為 兩 個 部 分（ 1）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與 T G M D - 2 兩 工 具 標 準 分 數 之 相 關 分 析 及 （ 2）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之 D C D 鑑 定 分 級 與 T G M D - 2 粗 動 作 能 力

等 級 分 類 之 相 關 分 析 。  

一 、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與 T G M D - 2 兩 工 具 標 準 分 數 之 相 關

分 析  

在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測 驗 工 具 方 面 ， 手 部 操 作 靈 活 度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1 5 分 ， 球 類 技 巧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1 0 分 ， 平

衡 能 力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1 5 分 ， 總 障 礙 分 數 滿 分 為 4 0 分 。 在

T G M D - 2 測 驗 工 具 方 面，移 位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滿 分 為 2 0 分 ，

操 控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滿 分 為 2 0 分 ， 標 準 總 分 滿 分 為 4 0 分 ，

粗 動 作 商 數 滿 分 為 1 6 0 分 。 實 驗 參 與 者 接 受 同 一 位 評 分 者 所

實 施 的 T G M D - 2 及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測 驗 ， 兩 工 具 測 驗 結

果 的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分 別 如 表 4 - 3 - 1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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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 1   T G M D - 2 各 標 準 分 數 與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各 向

度 障 礙 分 數 之 描 述 統 計 量 表 （ N = 1 2 8）  

項 目 名 稱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手 部 操 作 靈 活 度  2 . 2 1  2 . 1 7  

球 類 技 巧  2 . 7 0  2 . 4 8  

平 衡 能 力  1 . 9 5  2 . 0 5  

M o v e m e n t  

A B C  

總 障 礙 分 數  6 . 0 9  4 . 2 0  

移 位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9 . 8 2  2 . 2 5  

操 控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7 . 8 9  2 . 3 5  

標 準 總 分  1 7 . 7 1  3 . 6 9  
T G M D - 2  

粗 動 作 商 數  9 3 . 1 3  1 1 . 0 2  

 

表 4 - 3 - 2 顯 示 T G M D - 2 各 標 準 分 數 與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各 向 度 障 礙 分 數 之 間 的 積 差 相 關 情 形 ， T G M D - 2 的 移 位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與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平 衡 能 力 與 總 障 礙 分 數

呈 現 極 顯 著 負 相 關（ r = - 0 . 2 9 ~ - 0 . 3 2 , p≦ 0 . 0 0 1）， T G M D - 2 的 操

控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與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球 類 技 巧 與 總 障

礙 分 數 呈 現 極 顯 著 負 相 關 （ r = - 0 . 2 9 ~ - 0 . 3 0 , p ≦ 0 . 0 0 1 ），

T G M D - 2 的 標 準 總 分 與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球 類 技 巧 、 平

衡 能 力 與 總 障 礙 分 數 呈 現 極 顯 著 負 相 關 （ r = - 0 . 3 0 ~ - 0 . 3 9 , p≦

0 . 0 0 1），T G M D - 2 的 粗 動 作 商 數 與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球 類

技 巧 、 平 衡 能 力 與 總 障 礙 分 數 呈 現 極 顯 著 負 相 關

（ r = - 0 . 3 0 ~ - 0 . 3 9 , p≦ 0 . 0 0 1），T G M D - 2 的 移 位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與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球 類 技 巧 呈 現 顯 著 負 相 關（ r = - 0 . 2 0 ,  

≦ 0 . 0 5）， T G M D - 2 的 操 控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與 M o v e m e n t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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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 s t 的 平 衡 能 力 呈 顯 著 負 相 關 （ r = - 0 . 2 1 ,  ≦ 0 . 0 5）， T G M D - 2

的 標 準 總 分 與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手 部 操 作 靈 活 度 呈 顯 著

負 相 關 （ r = - 0 . 1 8 ,  ≦ 0 . 0 5 ）， T G M D - 2 的 粗 動 作 商 數 與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手 部 操 作 靈 活 度 呈 顯 著 負 相 關（ r = - 0 . 1 8 ,  

≦ 0 . 0 5）。然 而 T G M D - 2 之 移 位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操 控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與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之 手 部 操 作 靈 活 度 障 礙 分 數

無 顯 著 相 關 存 在 （ r = - 0 . 1 3 ~ - 0 . 1 5， p＞ 0 . 0 5）。 這 些 結 果 顯 示

T G M D - 2 與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兩 測 量 工 具 間 ， 除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移 位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 操 控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與

T G M D - 2 的 手 部 操 作 靈 活 度 測 驗 項 目 之 間 無 顯 著 相 關 外 ， 其

餘 測 驗 項 目 之 間 皆 具 相 關 性 的 存 在 。  

 

表 4 - 3 - 2   T G M D - 2 各 標 準 分 數 與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各 向

度 障 礙 分 數 之 間 的 積 差 相 關 表  

項 目 名 稱  

移 位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操 控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標 準 總 分  
粗 動 作  

商 數  

手 部 操 作 靈 活 度  - 0 . 1 3  - 0 . 1 5  - 0 . 1 8 *  - 0 . 1 8 *  

球 類 技 巧  - 0 . 2 0 *  - 0 . 2 9 * *  - 0 . 3 0 * *  - 0 . 3 0 * *  

平 衡 能 力  - 0 . 2 9 * *  - 0 . 2 1 *  - 0 . 3 1 * *  - 0 . 3 1 * *  

總 障 礙 分 數  - 0 . 3 2 * *  - 0 . 3 0 * *  - 0 . 3 9 * *  - 0 . 3 9 * *  

註 ：  * P＜ 0 . 0 5；  * * P＜ 0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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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之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鑑 定 分 級 與

T G M D - 2 粗 動 作 能 力 分 級 之 相 關 分 析  

本 論 文 根 據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測 驗 工 具 所 評 估 的 結

果，當 障 礙 總 分 ≦ 9 . 5，界 定 為 非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當 障 礙

總 分 界 於 1 0 ~ 1 3 分 之 間 ， 界 定 為 疑 似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 當

障 礙 總 分 ≧ 1 3 . 5， 界 定 為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 在 T G M D - 2 測

驗 工 具 方 面 ， 此 工 具 將 動 作 能 力 分 為 七 個 等 級 ， 粗 動 作 商 數

大 於 1 3 0 分 時 ， 界 定 為 非 常 優 之 動 作 能 力 ； 粗 動 作 商 數 介 於

1 2 1 ~ 1 3 0 分 時 ， 界 定 為 優 之 動 作 能 力 ； 粗 動 作 商 數 介 於

1 1 1 ~ 1 2 0 分 時 ， 界 定 為 稍 優 之 動 作 能 力 ； 粗 動 作 商 數 介 於

9 0 ~ 1 1 0 分 時，界 定 為 普 通 之 動 作 能 力；粗 動 作 商 數 介 於 8 0 ~ 8 9

分 時，界 定 為 稍 差 之 動 作 能 力；粗 動 作 商 數 介 於 7 0 ~ 7 9 分 時，

界 定 為 差 之 動 作 能 力；粗 動 作 商 數 小 於 7 0 分 時，界 定 為 非 常

差 之 動 作 能 力 。 實 驗 參 與 者 接 受 同 一 位 評 分 者 所 實 施 的

T G M D - 2 及 M o v e m e n t  A B C 測 驗 ， 兩 工 具 測 驗 分 級 結 果 如 表

4 - 3 - 3 所 示 。  

    1 2 8 位 研 究 參 與 者 的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之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鑑 定 分 級 與 T G M D - 2 粗 動 作 能 力 分 級 分 佈 關 係 的 分

析，屬 於 兩 個 變 項 獨 立 性 考 驗 的 應 用。交 叉 分 析 表（ 表 4 - 3 - 3）

的 資 料 顯 示 ， 非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 疑 似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與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的 人 數 分 佈 比 例 為 8 0 . 5﹪： 1 1 . 7﹪： 7 . 8

﹪ ； 以 T G M D - 2 所 界 定 之 等 級 ， 非 常 優 、 優 、 稍 優 、 普 通 、

稍 差、 差 與 非 常 差 之 動 作 能 力 之 比 例 為 0﹪ ： 1 . 6﹪ ： 5 . 5﹪ ：

5 0 . 8﹪ ： 3 3 . 6﹪ ： 7 . 8﹪ ： 0 . 8﹪ 。 兩 變 項 所 構 成 的 列 聯 表 以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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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檢 驗 分 析 的 結 果 發 現 （ 表 4 - 3 - 4）， χ2
＝ 2 6 . 2 4（ d f = 1 0， P＝

0 . 0 0 3 * *）， 達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兩 變 項 間 有 顯 著 的 關 聯 。  

 

表 4 - 3 - 3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之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鑑 定 分 級

與 T G M D - 2 粗 動 作 能 力 分 級 之 交 叉 分 析 表  

M o v e m e n t  A B C test 項 目 名 稱  

非 D C D  

（ ﹪ ）  

疑 似 D C D

（ ﹪ ）  

D C D  

（ ﹪ ）  

總 和  

（ ﹪ ）  

優  
2  

（ 1 . 6﹪ ）

0  

（ 0﹪ ）  

0  

（ 0﹪ ）  

2  

（ 1 . 6﹪ ）  

稍 優  
7  

（ 5 . 5﹪ ）

0  

（ 0﹪ ）  

0  

（ 0﹪ ）  

7  

（ 5 . 5﹪ ）  

普 通  
5 9  

（ 4 6 . 1﹪ ）

5  

（ 3 . 9﹪ ）  

1  

（ 0 . 8﹪ ）  

6 5  

（ 5 0 . 8﹪ ）

稍 差  
3 0  

（ 2 3 . 4﹪ ）

7  

（ 5 . 5﹪ ）  

6  

（ 4 . 7﹪ ）  

4 3  

（ 3 3 . 6﹪ ）

差  
5  

（ 3 . 9﹪ ）

2  

（ 1 . 6﹪ ）  

3  

（ 2 . 3﹪ ）  

1 0  

（ 7 . 8﹪ ）  

T G M D

- 2  

 

非 常

差  

0  

（ 0﹪ ）  

1  

（ 0 . 8﹪ ）  

0  

（ 0﹪ ）  

1  

（ 0 . 8﹪ ）  

總 合  
1 0 3  

（ 8 0 . 5﹪ ）

1 5  

（ 1 1 . 7﹪ ）

1 0  

（ 7 . 8﹪ ）  

1 2 8  

（ 1 0 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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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與 T G M D - 2 兩 工 具 皆 由 西 方 國 家 所

建 立 ， 在 國 際 間 也 普 遍 被 使 用 於 兒 童 動 作 能 力 之 篩 檢 ， 因 文

化 背 景 、 教 育 政 策 、 環 境 因 素 …的 不 同 ， 其 信 度 在 各 國 皆 有

研 究 驗 證。在 台 灣 至 今 已 有 少 數 學 者 使 用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與 T G M D - 2 兩 工 具 ， 來 作 兒 童 動 作 發 展 的 相 關 研 究 ， 但 國 內

對 此 兩 工 具 之 信 度 的 研 究 仍 舊 缺 乏 。 欲 將 西 方 國 家 所 使 用 的

篩 檢 工 具 運 用 於 不 同 文 化 背 景 的 國 家 時 ， 工 具 的 適 用 性 更 應

當 被 審 慎 思 考 。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與 T G M D - 2 兩 工 具 在 建

立 之 初 ， 其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之 信 度 已 受 驗 證 ， 但 因 這 兩 工 具 在

進 行 兒 童 動 作 表 現 篩 檢 時，需 以 人（ 評 分 者 ）作 工 具 的 使 用 ，

當 資 料 評 估 結 果 必 須 經 由 人 主 觀 判 析 時 ， 所 獲 得 的 資 料 結 果

會 因 不 同 的 施 測 評 分 者 而 異 ， 因 此 評 分 者 間 的 信 度 與 評 分 者

內 的 信 度 首 應 當 被 重 視 。 有 鑑 於 此 本 研 究 主 要 針 對 兒 童 動 作

發 展 測 量 工 具 中 ， 廣 被 推 廣 使 用 的 兩 測 量 工 具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與 T G M D - 2， 來 深 入 探 討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與 評 分 者 內

信 度。本 章 分 成 三 節 來 討 論，第 一 節 探 討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工 具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與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 第 二 節 探 討 T G M D - 2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與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 第 三 節 探 討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與 T G M D - 2 兩 工 具 間 的 關 聯 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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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工 具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與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一 、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工 具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測 驗 量 表 因 應 兒 童 在 不 同 年 齡 層 發

展 程 度 的 差 異 ， 而 區 分 為 四 個 年 齡 區 段 ， 分 別 為 四 歲 零 個 月

至 六 歲 十 一 個 月 的 年 齡 區 段 一 、 七 歲 零 個 月 至 八 歲 十 一 個 月

的 年 齡 區 段 二 、 九 歲 零 個 月 至 十 歲 十 一 個 月 的 年 齡 區 段 三 及

十 一 歲 零 個 月 至 十 二 歲 十 一 個 月 的 年 齡 區 段 四 。 本 研 究 主 要

針 對 此 測 驗 量 表 的 年 齡 區 段 二 與 年 齡 區 段 三 作 信 度 研 究 ， 在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方 面 ， 研 究 結 果 呈 現 ， 物 理 治 療 師 與 體 育 教 師

兩 不 同 領 域 的 評 分 者 間 ， 在 年 齡 區 段 三 的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係 數

大 於 年 齡 區 段 二 ， 信 度 係 數 對 於 高 度 信 度 、 中 度 信 度 及 低 度

信 度 的 數 據 無 絕 對 的 界 定 範 圍，一 般 而 言 低 於 0 . 5 0 被 界 定 為

低 度 信 度 、 在 0 . 5 0 ~ 0 . 7 5 間 界 定 為 中 度 信 度 ， 0 . 7 5 以 上 則 稱

之 為 高 度 信 度 （ P o r t n e y  &  Wa t k i n s ,  2 0 0 0）。  

由 表 4 - 1 - 3 的 I C C 值 顯 示 ， 針 對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年

齡 區 段 二 的 總 障 礙 分 數 ， 與 手 部 操 作 靈 活 度 、 球 類 技 巧 、 平

衡 能 力 三 向 度 的 障 礙 總 分 ， 物 理 治 療 師 與 體 育 教 師 的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皆 屬 低 度 信 度 的 範 圍 ， 而 在 八 個 測 驗 細 項 目 方 面 ， 其

原 始 分 數 及 轉 換 而 成 的 障 礙 分 數 的 I C C 值 ， 皆 屬 低 度 信 度 ，

在 年 齡 區 段 三 的 兩 不 同 領 域 的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分 析 中，表 4 - 1 - 6

顯 示 ，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年 齡 區 段 三 的 總 障 礙 分 數 ， 與 手

部 操 作 靈 活 度 、 球 類 技 巧 、 平 衡 能 力 三 向 度 的 障 礙 總 分 的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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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者 間 信 度 均 為 中 度 信 度（ I C C s = 0 . 5 5 ~ 0 . 7 0）。在 八 個 測 驗 細

項 目 中 ， 雙 手 接 球 測 驗 項 目 的 障 礙 分 數 與 原 始 分 數 的

I C C s = 0 . 7 8，為 高 度 信 度，屬 中 度 信 度 測 驗 項 目 包 括 轉 螺 絲 、

單 平 衡 板 平 衡 及 單 腳 跳 方 格 的 障 礙 分 數 ， 與 單 平 衡 板 平 衡 、

單 腳 跳 方 格 的 慣 用 腳 及 單 腳 跳 方 格 的 原 始 分 數

（ I C C s = 0 . 5 0 ~ 0 . 7 3）。  

物 理 治 療 師 與 體 育 教 師 間 的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對 於 九 歲 至 十 歲 兒 童 的 評 分 者 之 間 評 分 具 較 高 的 一 致

性 ， 而 對 於 七 歲 至 八 歲 兒 童 則 具 低 信 度 ， 研 究 結 果 的 可 能 影

響 因 素 包 括 ： 依 據 評 分 者 的 心 得 訪 談 中 發 現 「 低 年 級 （ 7 - 8

歲 ） 的 兒 童 對 於 施 測 者 的 指 導 的 領 悟 力 與 專 注 力 ， 較 低 於 中

年 級 （ 9 - 1 0 歲 ） 學 生 」， 由 研 究 結 果 及 評 分 者 的 心 得 訪 談 中

可 推 論 ， 或 許 兒 童 的 生 理 與 心 理 的 成 熟 度 將 是 原 因 之 一 ； 本

研 究 的 施 測 場 地 因 學 校 而 異 ， 雖 已 控 制 為 不 受 外 界 干 擾 的 獨

立 空 間 ， 但 環 境 條 件 仍 為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限 制 之 一 ， 或 許 施 測

場 地 的 不 同 將 是 造 成 此 研 究 結 果 的 因 素 之 一 ； 在 評 分 者 的 訪

談 結 果 中 發 現，物 理 治 療 師 評 分 者 在 長 達 6 0 小 時 以 上 之 實 地

施 測 與 評 分 訓 練 中，其 對 於 9 - 1 0 歲 兒 童 的 篩 檢 經 驗 時 數 高 於

7 - 8 歲 兒 童 ， 而 體 育 教 師 在 訓 練 中 ， 其 對 於 7 - 8 歲 兒 童 的 篩

檢 經 驗 時 數 高 於 9 - 1 0 歲 兒 童，或 許 訓 練 時 間 的 多 寡，亦 將 是

影 響 因 素 之 一，在 吳 昇 光 等 學 者（ 2 0 0 2）的 研 究 結 果 亦 顯 示 ，

在 七 至 十 歲 年 齡 層 的 不 同 測 試 者 間 信 度 介 於 中 、 低 信 度 之 間

（ I C C s = 0 . 2 5 ~ 0 . 5 7），其 認 為 造 成 的 因 素 包 括 測 試 者 間 之 經 驗

的 差 異 影 響 ， 而 學 童 之 耐 心 程 度 更 是 重 要 影 響 因 素 。 本 研 究

在 測 試 項 目 方 面 ， 接 球 項 目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係 數 ， 在 兩 年 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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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裡 皆 高 於 其 他 測 試 項 目，此 結 果 顯 示 在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中 ， 接 球 項 目 為 一 項 較 為 穩 定 的 測 試 項 目 ， 如 Wa e l v e l d e 等

學 者 （ 2 0 0 3） 的 研 究 顯 示 ，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在 七 至 八 歲

年 齡 層 中 ， 其 接 球 項 目 具 高 度 的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及 再 測 信 度 。

而 七 至 八 歲 年 齡 層 的 雙 腳 跳 格 子 與 腳 跟 接 腳 間 走 路 測 試 項

目 ， 其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普 遍 偏 低 ， 此 結 果 的 產 生 或 許 與 訓 練 時

間 的 多 寡 與 嚴 謹 度 有 關 ， 建 議 未 來 的 使 用 者 的 訓 練 ， 能 重 視

此 兩 項 測 試 項 目 ， 避 免 造 成 誤 差 的 產 生 。  

二 、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工 具 之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本 研 究 包 含 有 物 理 治 療 師 與 體 育 教 師 的 施 測 評 分 者 ， 本

小 節 將 針 對 這 兩 位 評 分 施 測 者 的 內 在 信 度 結 果 作 討 論 ， 在 物

理 治 療 師 評 分 者 方 面 ， 其 在 年 齡 區 段 二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具 中 度

信 度（ I C C s = 0 . 6 7）。由 表 4 - 1 - 1 1 的 I C C 值 顯 示，針 對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年 齡 區 段 二 的 總 障 礙 分 數 ， 與 手 部 操 作 靈 活 度 、 球

類 技 巧 、 平 衡 能 力 三 向 度 的 障 礙 總 分 ， 物 理 治 療 師 的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為 中 度 信 度 的 範 圍（ I C C s = 0 . 5 2 ~ 0 . 6 7）。在 八 個 測 驗 細

項 目 方 面 ， 單 手 拋 接 項 目 的 原 始 分 數 與 障 礙 分 數 及 金 雞 獨 立

項 目 的 障 礙 項 目 具 有 高 度 信 度 （ I C C s = 0 . 7 6 ~ 0 . 8 2 ）。 在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年 齡 區 段 三 則 具 高 度 的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 I C C s = 0 . 8 4）， 在 手 部 操 作 靈 活 度 、 球 類 技 巧 、 平 衡 能 力 三

向 度 的 障 礙 總 分 方 面 ， 具 中 度 的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 I C C s = 0 . 5 3 ~ 0 . 7 1）。  

物 理 治 療 師 的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物 理 治 療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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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分 者 本 身 具 有 相 當 穩 定 的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 尤 其 對 於 九 歲 至

十 歲 兒 童 的 評 分 更 具 高 度 信 度 。 在 體 育 教 師 評 分 者 方 面 ， 研

究 結 果 呈 現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兩 年 齡 區 段 皆 具 中 度 及 高 度

信 度 係 數 ， 但 年 齡 區 段 二 的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係 數 大 於 年 齡 區 段

三 。 由 表 4 - 1 - 1 9 的 I C C 值 顯 示 ，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年 齡 區

段 二 的 總 障 礙 分 數 信 度 係 數 I C C s = 0 . 7 9， 而 手 部 操 作 靈 活 度

與 平 衡 能 力 的 障 礙 總 分 則 介 於 0 . 5 6 ~ 0 . 6 8 之 間 。 而 在 八 個 測

驗 內 容 項 目 方 面 ， 其 原 始 分 數 （ 表 4 - 1 - 2 0） 普 遍 屬 於 中 度 信

度 （ I C C s = 0 . 5 1 ~ 0 . 8 5）， 轉 換 而 成 的 障 礙 分 數 ， I C C 值 的 呈 現

中 低 信 度 。 在 年 齡 區 段 三 的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分 析 中 ， 信 度 係 數

偏 低 ，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年 齡 區 段 三 的 總 障 礙 分 數 ， 與 手

部 操 作 靈 活 度 、 球 類 技 巧 、 平 衡 能 力 三 向 度 的 障 礙 總 分 的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均 為 低 、 中 度 信 度 （ I C C s = 0 . 3 5 ~ 0 . 5 7）。  

在 八 個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中 ， 只 有 雙 手 接 球 測 驗 項 目 的 障 礙

分 數 與 原 始 分 數 屬 高 度 信 度 ， 屬 中 度 信 度 測 驗 項 目 包 括 單 平

衡 板 平 衡 的 障 礙 分 數 及 原 始 分 數 ， 與 移 動 珠 子 的 原 始 分 數

（ I C C s = 0 . 5 0 ~ 0 . 5 7）。 體 育 教 師 的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對 於 七 歲 至 八 歲 兒 童 的 信 度 具 高 度 信 度 ， 而 對 於 九 歲 至

十 歲 兒 童 則 具 中 度 信 度 。 體 育 教 師 的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分 析 結 果

發 現，體 育 教 師 評 分 者 於 在 7 - 8 歲 年 齡 層 比 在 9 - 1 0 歲 年 齡 層

具 較 高 的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測 驗 量 表 在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和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方 面 ， 其 總 障 礙 分

數 信 度 較 高，各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的 信 度 普 遍 偏 低，與 L e e m r i j s e

等 學 者 （ 1 9 9 9）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呼 應 ， 即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總 分 的 敏 感 性 高 ， 但 項 目 分 數 的 敏 感 性 不 高 。 研 究 結 果 亦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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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 在 年 齡 區 段 二 的 單 手 拋 接 球 項 目 及 年 齡 區 段 三 的 雙 手 接

球 項 目 的 信 度 皆 偏 高 ， 接 球 相 關 測 驗 為 一 具 高 信 度 的 測 驗 項

目，與 Wa e l v e l d e ,  We e r d t ,  C o c k  ＆  S m i t s - E n g e l s m a n（ 2 0 0 3）

等 人 ， 針 對 法 蘭 德 斯 （ F l a n d e r s） 的 兒 童 的 接 球 研 究 的 結 果

相 呼 應 ， 是 適 用 於 兒 童 動 作 發 展 的 一 測 驗 項 目 。  

在 9 - 1 0 歲 年 齡 層 的 測 驗 項 目 中，持 球 走 路 的 測 驗 結 果 呈

現 天 花 板 效 應 。 在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評 分 者 間 與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中 ， 結 果 顯 示 評 分 者 內 的 信 度 較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高 ， 在

各 測 驗 項 目 中 亦 顯 示 ， 在 七 至 八 歲 年 齡 層 的 描 花 邊 、 丟 沙 包

與 九 至 十 歲 年 齡 層 的 持 球 走 路 項 目 ， 其 評 分 者 內 的 信 度 明 顯

偏 低 ， 原 因 可 能 是 來 自 於 訓 練 時 數 的 足 夠 所 致 ， 而 評 分 者 間

的 信 度 較 低 的 原 因 ， 可 能 歸 因 於 兩 評 分 者 所 受 的 教 育 背 景 的

不 同 而 導 致 觀 點 的 差 異 ， 物 理 治 療 師 的 教 育 背 景 偏 重 於 兒 童

動 作 發 展 與 解 剖 生 理 方 面 ， 而 體 育 教 師 的 教 育 背 景 則 較 偏 重

於 體 育 教 育 與 外 在 的 動 作 姿 勢 方 面 ， 且 物 理 治 療 師 評 分 者 在

長 達 6 0 小 時 以 上 之 實 地 施 測 與 評 分 訓 練 中 ， 其 對 於 9 - 1 0 歲

兒 童 的 篩 檢 經 驗 時 數 高 於 7 - 8 歲 兒 童 ， 而 體 育 教 師 在 訓 練

中，其 對 於 7 - 8 歲 兒 童 的 篩 檢 經 驗 時 數 高 於 9 - 1 0 歲 兒 童，或

許 訓 練 時 間 的 多 寡 亦 是 影 響 因 素 之 一 ， 因 此 建 議 未 來 的 研 究

對 於 評 分 者 的 訓 練 方 面 ， 嚴 格 地 加 以 執 行 訓 練 是 必 要 的 。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原 始 障 礙 分 數 的 信 度 皆 高 於 障 礙 分 數 的 信 度 ，

此 轉 換 分 數 的 效 應 的 發 生 ， 可 能 與 常 模 的 適 用 性 有 關 ， 或 許

因 文 化 的 差 異 導 致 常 模 的 不 適 用 ， 如 M i y a h a r a（ 1 9 9 8） 以 日

本 七 至 十 一 歲 兒 童 的 常 模 與 1 9 9 2 年 美 國 常 模 相 比 較，研 究 結

果 顯 示，約 1 9﹪ 日 本 兒 童 的 總 分 平 均 數 偏 低 於 美 國，其 將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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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 因 於 不 同 文 化 的 因 素 ， 而 本 研 究 分 數 的 轉 換 是 依 據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手 冊 中 西 方 人 的 常 模 ， 因 此 建 立 一 個 適

合 東 方 人 文 化 的 國 內 常 模 是 需 要 的 。  

 

第 二 節  T G M D - 2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與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一 、 T G M D - 2 工 具 之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T G M D - 2 測 驗 量 表 ， 主 要 針 對 三 至 十 一 歲 兒 童 的 粗 動 作

發 展 作 測 驗 ， 包 括 移 位 能 力 與 物 體 控 制 能 力 ， 每 個 能 力 皆 細

分 為 六 個 測 驗 細 項 。 本 研 究 主 要 針 對 此 測 驗 量 表 作 信 度 研

究 ， 在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方 面 ， 研 究 結 果 呈 現 ， 物 理 治 療 師 與 體

育 教 師 兩 不 同 領 域 的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為 中 度 信 度

（ I C C s = 0 . 7 1）； 在 各 細 測 驗 項 目 中 發 現 ， 操 控 性 技 能 的 原 始

總 分 信 度 （ I C C s = 0 . 8 1 ） 高 於 移 位 性 技 能 測 驗 項 目

（ I C C s = 0 . 5 9）。 T G M D - 2 為 評 分 者 針 對 兒 童 的 動 作 表 現 的 發

展 成 熟 度 做 評 估 ， 因 此 評 分 者 觀 點 的 差 異 將 會 造 成 分 數 的 差

異 存 在 。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物 理 治 療 師 與 體 育 教 師 使 用

T G M D - 2 量 表 時 ， 其 標 準 總 分 差 異 不 大 ， 但 在 移 位 性 技 能 測

驗 向 度 方 面 的 評 分 觀 點 則 有 所 差 異 ， 尤 其 是 滑 步 向 前 奔 馳 的

差 異 極 大 ， 差 異 的 原 因 或 許 與 兩 評 分 者 的 受 教 育 背 景 有 關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操 控 性 技 能 的 原 始 總 分 為 高 度 信 度 ， 可 推 論 操

控 性 技 能 是 一 適 合 用 於 動 作 發 展 測 驗 的 技 能 ， 如 L e e m r i j s e

等 （ 1 9 9 9） 學 者 針 對 法 蘭 德 斯 兒 童 的 接 球 研 究 中 發 現 ， 接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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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為 一 項 具 有 良 好 再 測 信 度 及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的 測 驗 項 目 。  

二 、 T G M D - 2 工 具 之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本 研 究 包 含 有 物 理 治 療 師 與 體 育 教 師 的 施 測 評 分 者 ， 本

小 節 將 針 對 這 兩 位 評 分 施 測 者 的 內 在 信 度 結 果 作 討 論 。 在 物

理 治 療 師 評 分 者 方 面 ， T G M D - 2 的 標 準 總 分 的 I C C s = 0 . 6 7 屬

於 中 度 信 度 ， 而 移 位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與 操 控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皆 為 中 度 信 度 ， 在 移 位 性 技 能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的 原 始 分 數 方

面 ， 移 位 能 力 的 原 始 總 分 及 跑 步 、 單 腳 連 續 跳 、 立 定 跳 遠 等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皆 具 有 中 度 信 度（ I C C s = 0 . 5 3 ~ 0 . 7 1）。在 操 控 性

技 能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的 原 始 分 數 方 面 ， 操 控 性 技 能 的 原 始 總 分

及 打 擊 靜 止 的 球 、 原 地 拍 球 、 踢 球 、 過 間 投 球 等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皆 具 有 中 度 信 度（ I C C s = 0 . 5 3 ~ 0 . 7 1）。在 體 育 教 師 評 分 者 方

面 ， 研 究 結 果 呈 現 T G M D - 2 的 標 準 總 分 的 I C C s = 0 . 7 1 接 近 高

度 信 度 ， 而 移 位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與 操 控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皆 為

中 度 信 度 。 在 移 位 性 技 能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的 原 始 分 數 方 面 ， 移

位 能 力 的 原 始 總 分 及 立 定 跳 遠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具 高 度 及 中 度 信

度（ I C C s = 0 . 6 5 ~ 0 . 7 5）。在 操 控 性 技 能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的 原 始 分

數 方 面 ， 操 控 性 技 能 的 原 始 總 分 及 原 地 拍 球 、 過 間 投 球 及 低

手 滾 球 等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皆 具 有 中 度 信 度（ I C C s = 0 . 5 1 ~ 0 . 7 2），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物 理 治 療 師 與 體 育 教 師 使 用 T G M D - 2 時 ， 標 準

總 分 皆 為 中 度 信 度 。 而 體 育 教 師 在 質 的 評 量 方 面 較 物 理 治 療

師 來 的 穩 定 ， 原 因 或 許 可 歸 咎 於 其 體 育 教 育 背 景 ， 即 對 於 外

在 動 作 姿 勢 的 分 析 訓 練 有 關 。 T G M D - 2 的 評 分 者 間 與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結 果 ， 皆 顯 示 本 工 具 的 兩 個 技 能 向 度 的 總 分 與 標 準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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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的 信 度 皆 高 於 測 驗 內 容 項 目 ， 可 推 論 本 工 具 在 總 測 驗 分 數

方 面 具 高 度 敏 感 性 ， 在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則 不 具 高 敏 感 性 ， 如

U l r i c h（ 1 9 8 5） 的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此 工 具 在 測 驗 項 目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方 面，其 商 數 A l p h a 值（ α = 0 . 9 1）均 高 於 測 驗 內 容 項

目 A l p h a 值 （ α = 0 . 8 5）。 T G M D - 2 在 移 位 性 技 能 及 操 控 性 技

能 總 分 方 面 ， 其 原 始 分 數 之 I C C s 皆 高 於 標 準 分 數 ， 此 現 象

的 形 成 或 許 與 常 模 的 適 合 度 有 關，如 A p o n t e 等（ 1 9 9 0）學 者

以 波 多 黎 各 兒 童 的 常 模 與 美 國 相 比 較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此 常 模

對 於 七 歲 年 齡 層 的 女 性 兒 童 不 適 用 。 澳 洲 學 者 以 塔 斯 馬 尼 亞

地 區 兒 童 的 常 模 與 美 國 相 比 較 ， 結 果 顯 示 在 十 歲 年 齡 層 方 面

較 美 國 低 。 因 此 推 論 欲 將 此 常 模 標 準 應 用 於 我 國 兒 童 ， 應 作

適 當 的 調 整 。  

第 三 節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與 T G M D - 2 兩 工 具 間 之 測

試 結 果 關 聯 性  

從 過 去 的 文 獻 中 發 現 ， 至 今 國 際 上 從 未 有 此 兩 工 具 測 驗

之 相 關 性 研 究，本 節 主 要 針 對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與 T G M D - 2

兩 工 具 之 相 關 性 作 探 討 。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研 究 工 具 以 障

礙 分 數 作 為 評 估 結 果 呈 現 ， 分 數 越 低 表 動 作 表 現 越 好 ；

T G M D - 2 研 究 工 具 則 以 標 準 分 數 呈 現 施 測 結 果 ， 標 準 分 數 越

高 表 示 動 作 表 現 越 好 ， 所 以 兩 工 具 間 的 相 關 程 度 為 負 相 關 ，

相 關 係 數 越 小 表 示 兩 工 具 間 的 相 關 程 度 越 高 。 由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T G M D - 2 與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兩 測 量 工 具 間 ， 除 了

T G M D - 2 的 移 位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 操 控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與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手 部 操 作 靈 活 度 測 驗 項 目 之 間 沒 有 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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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相 關 外 ， 其 餘 測 驗 項 目 之 間 皆 具 相 關 性 （ 表 4 - 3 - 2）。 且

T G M D - 2 標 準 總 分 與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障 礙 總 分 具 極 顯

著 相 關 （ r = - 0 . 3 9， P < 0 . 0 0 1）； T G M D - 2 的 移 位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與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平 衡 能 力 具 極 顯 著 相 關

（ r = - 0 . 2 9， P < 0 . 0 0 1）； T G M D - 2 的 操 控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與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球 類 技 巧 具 極 顯 著 的 相 關 （ r = - 0 . 2 9，

P < 0 . 0 0 1）。 在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之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鑑 定

分 級 與 T G M D - 2 粗 動 作 能 力 分 級 方 面 ， 由 卡 方 檢 驗 分 析 的 結

果 發 現 ，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之 D C D 鑑 定 分 級 與 T G M D - 2 粗

動 作 能 力 分 級 ， 兩 變 項 間 有 顯 著 的 關 聯 性 存 在 。 研 究 結 果 驗

證 ， 體 育 教 師 能 在 課 堂 中 ， 透 過 T G M D - 2 的 質 的 動 作 評 量 過

程 ， 以 觀 察 的 方 法 取 代 相 對 比 較 耗 時 量 的 測 驗 ， 來 區 分 篩 檢

出 具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之 學 生 ， 以 利 早 期 發 現 早 期 介 入 治 療 。 研

究 結 果 異 顯 示 ， T G M D - 2 工 具 的 信 度 比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工 具 來 的 穩 定 ， 此 結 果 的 原 因 可 能 來 自 於 T G M D - 2 工 具 是 針

對 動 作 質 的 表 現 來 評 分 ， 而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則 以 量 （ 完

成 秒 數、成 功 次 數 ）來 評 分，連 續 三 次 的 測 驗 對 於 兒 童 而 言 ，

或 許 會 造 成 不 耐 煩 等 心 態 的 出 現 ， 因 此 在 量 的 表 現 方 面 或 許

影 響 較 大 。 另 一 原 因 可 能 來 自 於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障 礙

分 數 範 圍 為 0 - 5 分 ， 而 T G M D - 2 的 評 分 分 數 範 圍 為 0 - 1， 分

數 範 圍 的 不 同 亦 可 能 造 成 信 度 係 數 的 高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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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章 節 主 要 針 對 本 研 究 結 果 作 總 結 與 建 議，本 章 內 容 分 為

一 、 結 論 ， 二 、 建 議 。  

第 一 節  結 論 

一 、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測 試 工 具 ， 對 於 足 歲 年 齡 在 七 歲 零

個 月 至 八 歲 十 一 個 月 及 九 零 個 月 至 十 歲 十 一 個 月 兩 年 齡

層 ， 物 理 治 療 師 與 體 育 教 師 間 的 評 分 者 間 信 度 結 果 顯

示 ， 此 工 具 在 年 齡 區 段 三 的 評 分 者 間 的 一 致 性 高 ， 年 齡

區 段 二 則 為 低 信 度 。  

二 、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測 試 工 具 評 分 者 內 信 度 結 果 發 現 ，

物 理 治 療 師 評 分 者 具 相 當 穩 定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 尤 其 對 於

年 齡 區 段 三 的 兒 童 的 評 分 更 具 高 度 信 度 。 體 育 教 師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結 果 顯 示 ， 在 年 齡 區 段 二 具 高 度 信 度 ， 年 齡 區

段 三 則 具 中 度 信 度 。  

三 、  T G M D - 2 工 具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物 理 治 療 師 與 體 育 教 師 在 使

用 此 工 具 時，其 評 分 觀 點 在 總 分 方 面 差 異 不 大，但 在 移

位 性 技 能 測 驗 向 度 則 有 差 異 的 存 在，尤 其 是 滑 步 向 前 奔

馳 的 內 容 測 驗 項 目 。  

四 、  T G M D - 2 測 試 工 具 在 評 分 者 內 部 一 致 性 方 面 ， 在 標 準 總

分 方 面 物 理 治 療 師 與 體 育 教 師 皆 為 中 度 信 度，但 在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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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驗 項 目 方 面 則 普 遍 偏 低 ， 與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測 驗

量 表 的 結 果 相 同 。  

五 、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與 T G M D - 2 兩 工 具 之 測 試 結 果 具

高 度 相 關 ， T G M D - 2 標 準 總 分 與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障 礙 總 分 具 極 高 度 相 關 ， T G M D - 2 的 移 位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與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平 衡 能 力 具 極 高 度 相 關 ，

T G M D - 2 的 操 控 性 技 能 標 準 分 數 與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球 類 技 巧 具 極 高 度 的 相 關 ；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之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鑑 定 分 級 與 T G M D - 2 粗 動 作 能 力 分 級

方 面 具 顯 著 相 關 。  

 

第 二 節   建 議  

一 、  篩 檢 工 具 推 廣 至 學 校 

依 據 國 外 常 模 之 標 準，我 國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的 盛 行 率

明 顯 高 於 其 他 國 家 ， 尤 其 是 國 小 學 齡 兒 童 之 年 齡 層 （ 9 歲 以

上 族 群 ）。教 育 單 位 應 當 重 視 這 個 問 題，讓 學 校 教 師 有 充 分 的

知 識 瞭 解 這 類 兒 童 ， 並 藉 由 老 師 將 此 類 兒 童 的 相 關 觀 念 推 廣

至 學 生 家 長 ， 促 使 老 師 與 家 長 皆 能 重 視 發 展 協 調 障 礙 兒 童 的

發 展 。 對 於 兒 童 的 動 作 能 力 是 否 有 缺 陷 的 評 估 方 法 ， 及 對 於

整 個 的 介 入 過 程 能 夠 提 供 更 多 有 效 的 教 導 與 引 導 是 不 容 忽 視

的 ， 教 育 單 位 應 當 推 廣 此 兩 套 篩 檢 工 具 ， 藉 由 篩 檢 兒 童 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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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質 與 量 的 表 現 ， 來 評 量 出 學 生 的 動 作 能 力 的 差 異 ， 以 利 早

期 介 入 改 善 。  

二 、  建 立 臺 灣 常 模 

不 同 文 化 下 兒 童 動 作 表 現 會 有 差 異 的 存 在 ， 我 國 應 建 立

完 整 的 國 內 常 模 量 表 ， 以 利 篩 檢 與 教 育 界 全 面 推 廣 時 使 用 。  

三 、 篩 檢 人 員 的 訓 練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顯 示 ， 物 理 治 療 師 與 體 育 教 師 皆 適 合 擔 任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及 T G M D - 2 之 篩 檢 人 員 ， 但 其 學 習 訓 練

的 嚴 格 性 ， 對 於 評 量 結 果 具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 因 此 建 議 篩 檢 人

員 的 訓 練 應 當 加 以 重 視 與 嚴 格 實 施 。  

四 、 未 來 研 究 可 再 增 加 4 - 6 歲 及 1 1 - 1 2 歲 兩 年 齡 層 之 兒 童 ，

以 促 使 M o v e m e n t  A B C  t e s t 的 信 度 研 究 更 加 完 備 。  

五 、 未 來 研 究 在 評 分 者 方 面 ， 可 應 用 在 更 多 不 同 教 育 背 景 人

員 ， 以 發 掘 更 多 適 用 此 測 試 工 具 人 才 ， 培 育 相 關 專 業 人

員 ， 將 此 兩 工 具 普 及 推 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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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l r i c h ,  D .  A . ,  &  U l r i c h ,  B .  D .  ( 1 9 8 4 ) .  T h e  o b j e c t i v e s - b a s e d  

m o t o r  s k i l l  a s s e s s m e n t  i n s t r u m e n t  :  V a l i d a t i o n  o f  

i n s t r u c t i o n a l  s e n s i t i v i t y .  P e r c e p t u a l  a n d  M o t o r  S k i l l s ,  5 9 ,  

1 7 5 - 1 7 9 .  

U l r i c h ,  B .  A .  ( 1 9 8 5 ) .  T e s t  o f  G r o s s  M o t o r  D e v e l o p m e n t .  

A u s t i n ,  T X :  P R O - E D .  

U l r i c h ,  B .  A .  ( 2 0 0 0 ) .  T e s t  o f  G r o s s  M o t o r  D e v e l o p m e n t  ( 2 n d  

e d . ) .  A u s t i n ,  T X :  P R O - E D .  

W o r l d  H e a l t h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 1 9 9 2 ) .  T h e  I C D - 1 0  

C l a s s i f i c a t i o n  o f  M e n t a l  a n d  B e h a v i o u r a l  D i s o r d e r s .  

G e n e v a :  W o r l d  H e a l t h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W i l s o n ,  B .  N . ,  K a p l a n ,  B .  J . ,  C r a w f o r d ,  S .  G . ,  C a m p b e l l ,  A . ,  

&  D e w e y ,  D .  ( 2 0 0 0 ) .  R e l i a b i l i t y  a n d  v a l i d i t y  o f  a  p a r e n t s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o n  c h i l d h o o d  m o t o r  s k i l l s .  T h e  A m e r i c a n  

J o u r n a l  o f  O c c u p a t i o n a l  T h e r a p y ,  5 4 ,  4 8 4 - 4 9 3 .  

W r i g h t ,  H .  C . ,  S u g d e n ,  D .  A . ,  N g ,  R . ,  &  T a n ,  J .  ( 1 9 9 4 ) .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o f  c h i l d r e n  w i t h  m o v e m e n t  p r o b l e m s  i n  

S i n g a p o r e :  U s e f u l n e s s  o f  t h e  M o v e m e n t  A B C  c h e c k l i s t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1 1 ( 2 ) ,  1 5 0 - 1 5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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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r i g h t ,  H .  C . ,  &  S u g d e n ,  D .  A .  ( 1 9 9 6 ) .  T h e  n a t u r e  o f  

d e v e l o p m e n t  c o o r d i n a t i o n  d i s o r d e r  :  I n t e r -  a n d  

i n t r a g r o u p  d i f f e r e n t c e s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1 3 ,  3 5 7 - 3 7 1 .  

W a e l v e l d e ,  H .  V . ,  W e e r d t ,  W .  D . ,  C o c k ,  P .  D . ,  &  

S m i t s - E n g e l a m a n ,  B .  C .  ( 2 0 0 3 ) .  B a l l  c a t c h i n g .  C a n  i t  b e  

m e a s u r e d ?  P h y s i o t h e r a p y  T h e o r y  a n d  P r a c t i c e ,  1 9 ,  

2 5 9 - 2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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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家 長 同 意 書  

親 愛 的 家 長 您 好 ：  

    兒 童 動 作 協 調 能 力 與 視 知 覺 能 力 乃 是 學 齡 兒 童 成 長 發 展

的 兩 大 重 要 能 力 ， 過 去 研 究 證 實 動 作 協 調 能 力 及 視 知 覺 能 力

皆 會 影 響 兒 童 在 日 常 生 活 及 課 業 上 的 表 現 。 現 今 ， 國 內 全 人

教 育 的 提 倡 ， 強 調 的 是 五 育 並 重 ， 不 再 只 著 重 在 兒 童 課 業 上

的 培 育 ， 我 們 應 當 要 正 視 兒 童 在 此 兩 大 能 力 上 的 發 展 。  

有 鑑 於 此 ， 本 人 及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醫 學 研 究 所 研 究 生 陳 威

穎 ， 將 深 入 校 園 進 行 兒 童 動 作 協 調 能 力 之 相 關 研 究 ， 來 探 討

目 前 國 內 學 齡 兒 童 在 動 作 協 調 能 力 的 發 展 情 形 ， 研 究 結 果 將

僅 提 供 學 術 上 之 用 途 及 爾 後 研 究 之 參 考 依 據 。  

    測 驗 內 容 ：  

（ 一 ） 手 部 操 作 靈 敏 度 測 驗  如 ： 描 圖 、 轉 螺 絲 等 。  

（ 二 ） 球 類 技 巧 測 驗  如 ： 拋 接 網 球 、 投 擲 沙 包 等 。  

（ 三 ） 平 衡 能 力 測 驗  如 ： 跳 格 子 、 單 腳 平 衡 等 。  

（ 四 ） 移 位 能 力 測 驗  如 ： 跑 步 、 滑 步 、 單 腳 連 續 跳 、 跨 步

跳 、 立 定 跳 遠 等 。  

（ 五 ） 物 體 控 制 能 力 測 驗  如 ： 打 擊 靜 止 的 球 、 原 地 拍 球 、

接 球、踢 球、投 球、低 手 滾 球 等 。 
整 個 測 驗 過 程 均 安 全 且 不 具 危 險 性 ， 所 有 的 個 人 資 料 將

會 受 到 完 整 的 保 密 ， 請 您 放 心 。 若 您 同 意 進 行 此 一 測 試 ， 煩

請 您 於 家 長 同 意 書 上 填 寫 相 關 資 料 ， 我 們 將 安 排 您 的 小 朋 友

進 行 檢 測 ， 再 一 次 的 感 謝 您 對 本 研 究 全 面 的 支 持 與 配 合 ！  

敬 祝  

         闔 家 平 安  

                                 陳 威 穎  許 雅 怡  敬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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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同意書  
 

本人                  （ 家 長 姓 名 ）在

看過說明後，已了解檢測之內容，並且

同意                （ 小 朋 友 姓 名 ）參加「兒

童發展協調能力工具信度研究」之評估

檢測。  
           立 同 意 書 人 （ 監 護 人 ）：               

（ 簽 章 ）  

                    小 朋 友 姓 名 ：              

（ 簽 章 ）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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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 兒 童 動 作 協 調 能 力 」 評 估 檢 測 結 果  

親 愛 的 實 驗 參 與 者 您 好 ：  

感 謝 您 參 加 「 兒 童 發 展 協 調 能 力 工 具 信 度 研 究 」 之 評 估

檢 測 ， 經 由 M o v e m e n t  A s s e s s m e n t  B a t t e r y  f o r  C h i l d r e n 工 具

檢 測 ， 在 總 分 0 ~ 4 0 分 中 ， 您 共 得       分 （ 分 數 愈 低 ， 代

表 動 作 協 調 能 力 愈 好 ），得 知 貴 子 弟 的 動 作 協 調 能 力 在 該 年 齡

族 群 中 屬        ﹪，被 界 定 為           兒 童，在 _ _ _ _ _ _ _ _

項 目 中 的 表 現 傑 出 ， 但 在 _ _ _ _ _ _ _ _項 目 中 有 待 加 強 。  

建 議 介 入 方 法 如 下 表 所 示 ：  

手 部 操 作 靈 活 度  穿 衣 、 扣 鈕 釦 、 綁 鞋 帶 、 倒 水 等 活 動  

球 類 技 巧  多 參 與 體 育 活 動，如 拍 運 球、踢 球、丟

接 飛 盤 及 打 棒 球  

動 靜 態 平 衡  跑、走 平 衡 木、單 腳 跳、跳 格 子、端 盤

子 、 抓 迷 藏  

P S .建 議 以 參 與 體 育 活 動 的 方 式，來 改 善 貴 子 弟 的 視 知 覺 及 動

作 協 調 能 力 ， 過 去 文 獻 證 實 認 為 是 較 有 幫 助 的 方 式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中 國 醫 藥 大 學 醫 學 研 究 所 關 心 您  


